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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金) 

公開說明書 

 

一、基金名稱：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金) 

二、基金種類：債券型(基金未到期前買回，將酌收提前買回費用2%並歸入基金資產) 

三、基本投資方針：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第7頁至第10頁 

四、基金型態：開放式 

五、投資地區：國內外 

六、本基金計價之幣別：分為新臺幣計價及美元計價。 

七、本次核准發行總面額：新臺幣壹佰億元(包括累積型及季配息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累積

型及季配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合計) 

八、本次核准發行受益權單位：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包括累

積型及季配息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計)；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包括累積型及季配息型美

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合計) 

九、保本型基金之保證機構名稱：本基金非「保本型基金」，無需保證機構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注意事項： 

(一)本基金四年期滿即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將根據屆時淨資產價值進行償付，本基金非定存之

替代品，亦不保證收益分配之金額與本金之全額返還。投資組合之持債在無信用風險發生的情

況下，隨著愈接近到期日，市場價格將愈接近債券面額，然本基金仍可能存在違約風險與價格

損失風險。本基金投資組合除執行信用風險部位管理以及因應贖回款需求外，將採取較低周轉

率之投資策略，同時原則上，投資組合中個別債券到期年限以不超過基金實際存續年限(即四

年期)為主。此外，本基金的存續期間(duration)將隨著基金的存續年限縮短而逐年降低，並在

四年期滿時接近於零。 

(二)投資人應特別留意，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本基金達首次最低淨發行總面額之情形而決定是

否再繼續受理投資人申購。基金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自成立

之日起九十日後即開放每日可買回，但基金未到期前買回，將收取提前買回費用 2%並歸入基

金資產，以維護既有投資人利益。本基金不建議投資人從事短線交易並鼓勵投資人持有至基金

到期。 

(三)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壹(1.1％)之比率，於成立時計算存續

期間(4 年)之總報酬，於本基金成立日起七個營業日內自該基金一次撥付，受益人提前贖回除

須負擔買回費用外，經理費並不退還。 

(四)本基金成立屆滿 3 年後，於本基金持有之新興市場債券到期後，經理公司得投資短天期債券

(含短天期公債)，不受信託契約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訂「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金額不

得低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投資於美元計價債券之總金額不得低於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及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總金額不得低於本基金淨資產價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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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百分之六十」之限制。所謂「短天期債券」係指剩餘到期年限在三年(含)以內之債券。 

(五)本基金經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惟不表示本基金絕無風險。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

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度甚高，故本基金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

流動性下降，或債券發行機構違約不支付本金、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金不適合無法承

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

求之基金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基金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金之最低投

資收益；基金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金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

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金公開說明書。 

(六)本基金的配息可能由基金的收益或本金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金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

資金額減損。本基金進行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金，投資人

於申購時應謹慎考量。有關基金之配息組成項目表將揭露於本公司網站，投資人可至

http://www.hnfunds.com.tw 查詢。 

(七)如投資人以新臺幣或美元以外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金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者，須自行承擔匯

率變動之風險，當美元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因投資人與銀行進行外匯交易

有賣價與買價之差異，投資人進行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銀行報價而定。此外，

投資人尚須承擔匯款費用，且外幣匯款費用可能高於新臺幣匯款費用。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

分配或買回價金後轉換為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亦須留意外幣匯款到達時點可能因受款

行作業時間而遞延。 

(八)本基金主要投資債券，由於債券市場可能發生流動性不足之情形，故而在需求急迫性及買方接

手之意願不足等可能因素之下，可能影響債券取得成本或出售價格，致使基金淨值下跌，另投

資債券亦存在債券發行人之信用違約風險。又本基金主要投資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

券，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度可能較高，且其政經情勢穩定度及匯率走勢亦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

同程度影響，投資人投資前須留意相關風險並審慎考量。本基金得投資於美國 Rule 144A 債

券，該類債券因屬私募性質，故較可能發生流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

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交易流動性無法擴及一般投資人，投資人投資前須留意相關風險。有

關本基金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之揭露請詳見第 17 頁至第 19 頁及第 20 頁至第 24 頁。 

(九)投資人應特別留意，本基金因計價幣別不同，投資人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為該申購幣別金額除

以面額計，於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各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不因投資

人取得各級別每受益權單位之成本不同而異。 

(十)本公開說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負責人及其他曾在公

開說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十一)本基金投資無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金或其他相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需自負盈虧。基金

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金。 

(十二)查詢本公開說明書之網址為： 

(1) 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 

(2) 本公司網址：http://www.hnfunds.com.tw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四 月 刊 印 

  

http://mops.twse.com.tw/
http://www.hnfund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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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金經理公司 

名   稱：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 54 號 3 樓之 1 

電   話：(02)2719-6688 網   址：https://www.hnfunds.com.tw 

發 言 人：黃時彥 職   稱：總經理 

電子郵件信箱：sherman.huang@hnfunds.com.tw 

二、基金保管機構 

名   稱：元大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66 號 1 至 3 樓、8 樓、68 號 1 樓 

電   話：(02) 2173-6699                  網   址：https://www.yuantabank.com.tw 

三、受託管理機構：無。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無 

五、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名   稱：香港上海滙豐銀行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1 號滙豐總行大廈 30 樓 

電   話：(852)2847-1713 

網   址：www.hsbcnet.com 

六、 基金保證機構：無。 

七、 受益憑證簽證機構：無。 

八、 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無。 

九、 基金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黃海悅、廖婉怡 

事務所名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2 樓 

電   話：(02)2545-9988 

網   圵：http://www.deloitte.com 

十、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金經信用評等機構：無。 

十一、公開說明書之分送計畫 

本基金之公開說明書於營業時間內陳列於經理公司，投資人可親取或以來電、傳真、來信索取或

直接至本公司網站(http://www.hnfunds.com.tw)及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查閱，本

公司亦將依投資人之需求，以郵寄或 e-mail 的方式提供。 

封裏 

https://www.hnfunds.com.tw/
https://www.yuantabank.com.tw/
http://www.hsbcnet.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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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概況】 

壹、基金簡介 

一、 發行總面額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首次淨發行

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佰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行總面額最高新臺幣伍拾億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行總面額最高新臺幣伍拾億元。 

二、 基準受益權單位、受益權單位總數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一)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金總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

本基金基準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二) 本基金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行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

單位；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行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 

(三) 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各類型受益權單位 換算比率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1: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註) 1: 30.227 

(註)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

依彭博資訊系統(Bloomberg)所示該幣別於本基金成立日之前一營業日之匯率換算為

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第一位。 

三、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本基金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拾元；本基金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拾元。 

四、 得否追加發行 

本基金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故無追加募集之規定。 

五、 基金之成立條件 

(一) 本基金之成立條件，為依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

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行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整。 

(二) 本基金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金管會報備，經金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三) 本基金成立於106年6月14日。 

六、 預定發行日期 

本基金受益憑證發行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金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 存續期間 

本基金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四年之當日；本基金存續期間屆滿或

有信託契約應終止情事時，信託契約即為終止。 

八、投資地區及標的 

(一) 本基金投資於中華民國之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之政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

債、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承銷中之公司

債)、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經金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行之國際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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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債券、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依不動產

證券化條例募集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貨幣市場型或債券型(含固定收益型)

基金受益憑證(含ETF(Exchange Traded Fund)、反向型ETF 及槓桿型ETF)。 

(二) 本基金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為： 

1.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行，或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以

外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行而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發行或交易之債券，含政

府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附

認股權公司債)、承銷中之公司債、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金融資產證券

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及本國企業赴海外發行

之公司債。 

2.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及其他經金管會核准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店

頭市場交易之貨幣市場型、債券型(含固定收益型)基金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投資

單位(含ETF(Exchange Traded Fund)、反向型ETF 及槓桿型ETF)。 

3.經金管會核准或生效之外國基金管理機構所發行或經理之固定收益型、貨幣市場

型或債券型基金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或投資單位且基金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六十以

上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者。 

4.本基金可投資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為JP摩根全球新興市場債券指數(JP Morgan 

EMBI Global Index )或JP摩根新興市場企業債券指數(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所列之指數成分國家或地區，前開指數成分國家或地區如附錄

七。 

5.本基金投資之債券不包括以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於海外發行之有

價證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行之基金受益憑證、未經金管會核准或

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金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6.本基金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應符合金管會之限制或禁止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正者，依修正後之規定。 

九、 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金之安全為目標，並追求維持收益之安定及資本利

得。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金投資於國內外之有價證券。並依下列規

範進行投資： 

1.原則上，本基金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

應在一年以上(含)，惟因本基金有約定到期日，且為符合投資策略所需，故於基金

成立屆滿2年後，不受前述存續期間之限制； 

2.本基金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 

(1) 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金額不得低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

投資於美元計價債券之總金額，不得低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2) 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總金額，不得低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六十。前述「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包括： 

I. 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政府所保證或發行之債券； 

II. 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註冊或登記之公司或機構所保證或發行之債券； 

III. 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掛牌或交易之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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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依據 Bloomberg 資訊系統顯示，該債券之國家風險(country of risk)為新興市

場國家或地區者； 

(3)本基金原投資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嗣後因公開說明書所列指數成分國家

或地區調整而不列入時，經理公司應於前開事由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採取適

當處置；於本基金成立屆滿三年後，經理公司得依其專業判斷，於本基金持

有之債券到期後，投資短天期債券（含短天期公債），且不受第 1 點所訂投

資比例限制，惟資產保持之最高流動比率仍不得超過本基金資產總額百分之

五十及其相關規定。 

3. 本基金得投資高收益債券，惟投資之高收益債券以第 2 點所述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之債券為限，且投資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四十。本基金

所投資債券之信用評等應符合金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惟投資於第 2

點所述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高收益債券，不在此限。本基金原持有之債券，日

後若因信用評等調整或市場價格變動，致本基金整體資產投資組合不符合本點或

第 4 點所定投資比例限制者，經理公司應於前開事由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採取適

當處置，以符合前述投資比例限制。所謂「高收益債券」，係指下列債券；惟債

券發生信用評等不一致者，若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投資級債券者，該債券即

非高收益債券。 

(1)中央政府債券：發行國家主權評等未達(4)所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2)中央政府債券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行評等未達(4)所列任一信用評等

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債、未經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之債券，其債券保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4)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達一定等級以上或其屬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行人之長期債務信用

評等符合(4)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不在此限。 

(3)金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REATs)：該受益證券或基礎證券之債務發行評等未達(4)所列任一信用評等

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4)相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如下：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BBB-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BB-(twn) 

A.M.Best Company,Inc. bbb- 

DBRS Ltd. BBB- 

Fitch, Inc. BBB-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BBB-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Ba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BBB-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BBB-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BBB- 

Kroll Bond Raging Agency BBB- 

Morningstar, Inc.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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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未達公開說明書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者，投資於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5. 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金安全之目的，

得不受前述比例之限制。本款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1) 本基金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2) 依本基金淨值公告之前一營業日之資產比重計算，本基金任一或合計投資金

額占本基金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I. 發生政治、經濟或社會情勢或非預期事件之重大變動（如政變、戰爭、能源

危機、恐怖攻擊等）、金融市場（股市、債市與匯市）暫停交易、法令政策

變更或有不可抗力情事，影響該國經濟發展及金融市場安定之虞等情形； 

II.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或中華民國因實施外匯管制導致無法匯兌； 

III.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發生該國貨幣單日兌美元匯率跌幅達百分之五或連續三

個交易日匯率累計跌幅達百分之八以上者； 

IV. JP 摩根全球新興市場債券指數(JP Morgan EMBI Global Index )或 JP 摩根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指數(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有下列

情形之一： 

A. 最近五個營業日(不含當日)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十(含)以上； 

B. 最近二十個營業日(不含當日)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二十(含)以上。 

6. 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合第1.點

至第4.點所列之比例限制。 

(二) 經理公司得以現金、存放於銀行、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對象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他

經金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金之資產，並指示基金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產存放

之銀行、債券附買回交易之交易對象及短期票券發行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

之信用評等，應符合金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三)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金為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

外證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

交易，並指示基金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四)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構或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金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

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金不得高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當地一般證券經紀

商。 

(五)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金為公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

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承銷中公司債)或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

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金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六)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得運用本基金，從事衍生自債券、債券指

數、利率之期貨、選擇權或利率交換之交易。經理公司從事前述交易須符合金管會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行注意事項」

及其他金管會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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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及新臺幣與外幣間

匯率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Proxy Basket Hedge)(含換匯、遠期外

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或其他經金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以規避匯

率風險，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行或金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十、 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一) 投資策略 

1. 本基金將透過海外投資顧問公司之新興市場債券投資團隊之研究資源與經驗，參酌

債券類別、債券信用情況及基金存續期間等因素，經過綜合考量後決定投資標的，

建構投資組合配置；說明如下： 

(1) 債券類別篩選：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主權債、類主權債、企業債和跨國組織債

等各種不同債券類別的基本面和投資價值進行分析，針對發行機構產業的成長動

能、相關債券及其發行企業的營運狀況與方針、財務面表現、獲利前景、現金流

量、資本結構等進行深入分析，篩選出具投資價值之標的。 

(2) 債券信用風險判斷：評估投資標的之信用及違約風險，考量因素包括其國家狀況、

國家經濟成長動能、財政收支狀況、經常帳收支狀況、流通在外債券餘額、還款期

限分布、匯率、貨幣政策、政治穩定度、債信評等、發債佔GDP、經常帳盈餘比率

等，以及企業營運模式、企業營收成長、獲利能力、現金流量、債務比率、債信評

等、債券發行條件等，並包括來自於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的信用等級分析，以及未來

6-12個月前瞻性展望以評估其未來的信用變化趨勢。 

(3) 基金存續期間：本基金為四年到期之基金，主要投資於美元計價債券，透過投資於

多元且分散之債券標的，以買入並主動管理風險策略方式進行操作。投資組合之持

債在無信用風險(含債券違約風險、信用擴大風險、債券降評風險)發生的情況下，

隨著越接近到期日，其市場價格將越接近債券面額，惟本基金仍可能存在違約風險

與價格損失風險。本基金操作上除執行風險控管外，將採取較低周轉率之策略，投

資組合標的除因應信用風險管理及贖回需求外，並不特別進行相關的買賣調整。 

2. 持有債券部位之平均存續期間管理策略： 

本基金投資組合中的個別債券到期年限(maturity of bond)以不超過基金存續期間(四

年期)為主，本基金投資組合的存續期間(duration)將隨著基金存續期間逐年趨向屆滿

而逐年降低，當基金存續期間越接近到期日時，因屆時投資組合中多數債券已到

期，將持有較高現金或短天期債券部位，基金投資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將低於

一年。假設本基金目前模擬投資組合平均存續期間(duration)為2.76年，在所有條件

假設不變下，本基金預計在成立屆滿2年後投資組合平均存續期間可能低於一年。 

(二) 投資特色 

1. 本基金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以美元計價之債券，原則上不承擔新興市場貨幣風

險。 

2. 本基金透過目標到期債券投資策略，可讓債券價格波動的風險可隨著基金契約存續

期間逐年趨向屆滿而逐步降低，基金契約存續期間到期前因政策利率變化而產生的

債券價格波動並不影響債券到期時的償付金額。 

3. 本基金契約存續期間為四年，透過中短天期之投資組合可降低利率風險衝擊，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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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組合對利率波動的敏感度將隨著越接近基金到期日期而降低。 

4. 本基金透過嚴謹的投資分析及評估，以降低投資組合標的發生信用風險之機，並分

散投資組合，以可降低單一債券信用風險之衝擊。 

5. 本基金在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自成立之日起九十

日後後即開放每日可買回，但在契約存續期間屆滿前提出買回者則收取提前買回費

用2%並歸入基金資產。本基金不建議投資人從事短線交易並鼓勵投資人持有本基金

至到期。 

十一、本基金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金為海外債券型基金，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金風

險報酬等級分類標準」，針對基金之投資區域及主要投資標的/產業狀況分析，本基金

屬RR3風險報酬等級，較適合穩健型投資人。 

註：風險報酬等級分類係基於一般市場狀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

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本基金其他個別風險(詳見本公開說明

書【基金概況\伍、投資風險揭露】之說明)。 

十二、銷售開始日 

本基金自金管會核准開始募集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通知函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開始募集。本基金自民國_106_年5月22日起開始募集。 

十三、銷售方式 

本基金受益權單位由經理公司及其委任之基金銷售機構共同銷售之。 

十四、銷售價格 

(一) 本基金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金包括發行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

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金，申購價金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

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

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金。 

(二)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依其面額。 

(三)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金額為

發行價額，發行價額歸本基金資產。 

(四)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金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

費最高不得超過發行價格之百分之三。實際銷售費率由經理公司在該適當範圍內

訂定。 

十五、最低申購金額 

(一)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前（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行價額如下，但基金申購人以其原持有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金買回價金、

透過金融機構特定金錢信託、保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或證券商財富管理帳戶方式申

購，或與經理公司另有約定外，不在此限。 

1. 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季配息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為新臺幣壹拾萬元整； 

2. 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美元壹仟元整；季配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

美元參仟元整。 

(二) 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金或不同基金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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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三) 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本基金達首次最低淨發行總面額之情形而決定最否再繼

續受理投資人申購。基金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十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一) 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 

1. 經理公司受理客戶第一次申購基金時，應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 自然人客戶，其為本國人者，除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

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外，應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其

為外國人者，應要求其提供護照，並應確認是否為外國高知名度政治人物，

如是，應採取適當管理措施並定期檢討，若評估有疑似洗錢徵兆嫌疑，應留

存交易紀錄、憑證，並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但客戶為未成年人、禁治產人

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時，並應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

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 

(2) 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應要求被授權人提供客戶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

人身分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客戶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

證明文件。但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3) 經理公司對於上開客戶所提供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其餘文

件應留存影本備查。 

(4) 經理公司不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開戶或申購基金。 

2. 經理公司辦理前述第1點業務時，如客戶係以臨櫃交付現金方式辦理申購或委託

時，應實施雙重身分證明文件查核及對所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

外，其餘文件應留存影本備查，並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 自然人客戶，其為本國人者，除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但未滿十四歲且尚

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外，並

應徵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文件，如健保卡、護照、駕照、學生證、戶口名

簿、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等；其為外國人者，除要求其提供護照外，並

應徵取如居留證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文件。但客戶為未成年人、禁治產人

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時，應增加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

照，以及徵取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 

(2) 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除要求被授權人提供客戶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

人身分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該客戶之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

關證明文件外，並應徵取董事會議紀錄、公司章程或財務報表等，始可受理

其申購或委託。但繳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二)拒絕申購之情況 

1.除前述之國民身分證、護照及登記證明文件外之第二身分證明文件，應具辨識

力。機關學校團體之清冊，如可確認客戶身分，亦可當作第二身分證明文件。若

客戶拒絕提供者，應予婉拒受理或經確實查證其身分屬實後始予辦理。 

2.本公司於檢視客戶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時，應注意有無疑似使用假名、人

頭、虛設行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或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

件；或所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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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無法進行查證者；或客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或於受理申購

或委託時，有其他異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理說明者等之情形時，應婉拒受理

該類之申購或委託。 

3.對於採委託、授權等形式申購或委託者，本公司應查驗依規定應提供之委託或授

權文件、客戶本人及其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確實查證該委託、授權之事實及

身分資料，並將其本人及代理人之詳細身分資料建檔，必要時，並應以電話、書

面或其他適當之方式向本人確認之。若查證有困難時，應婉拒受理該類之申購或

委託。 

十六、買回開始日 

本基金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

司或其委任辦理基金買回業務之基金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 

十七、買回費用 

本基金買回費用（即本基金到期前之買回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進行短線交

易部分）為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買回費用歸入本基金資產。 

十八、買回價格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類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請求到達

經理公司或其委任辦理基金買回業務之基金銷售機構次一營業日該類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十九、短線交易之規範及處理 

(一) 本基金宜以中長期方式進行投資，為避免受益人短線交易，造成其他長期持有之

受益人的權益受損，造成基金操作之困難，進而影響基金績效，本基金不歡迎受

益人進行短線交易。 

(二) 受益人短線交易之定義及其應支付之買回費用： 

1. 受益人持有本基金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未屆滿四年之當日(不含當日)，應

支付買回價金百分之二之買回費用；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買回費用計算至

新臺幣「元」，不足壹元者四捨五入；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買回費用以四捨五

入之方式計算至原幣別「元」以下小數點第二位。短線交易買回費用歸入本基

金資產。 

2. 上述「本基金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未屆滿四年之當日(不含當日)」係指： 

以「請求買回之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理公司或其委任辦理基金買回業務之

基金銷售機構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減去「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之日期，未屆

滿四年者。 

(三) 短線交易案例說明： 

1. 案例一：客戶於106年7月1日申購本公司A基金新臺幣100,000元(假設淨值為10

元，換算單位數為1,000單位)，若該基金於106年7月15日為成立日之次一營業

日，客戶並於107年2月21日申請買回。因持有基金未屆滿四年，因此本公司將

收取【1,000單位*買回單位淨值*2%】短線交易之買回費用。 

2. 承上例，若客戶於110年7月31日申請買回，則不收取短線交易之買回費用。 

二十、 基金營業日之定義 

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行營業日，但本基金投資比重達本基金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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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百分之三十（含）以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遇例假日休市停止

交易時，不在此限。經理公司將於每年3、6、9、12月於經理公司網站公告達該一定

比例主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下一季度之例假日。 

二十一、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壹(1.1%)之比率，於成立時

計算存續期間之總報酬，於本基金成立日起七個營業日內自該基金一次撥付，受益

人提前贖回除須負擔買回費用外，經理費並不退還。 

二十二、保管費 

基金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壹参(0.13%)之比率，由

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金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三、保證機構：無。 

二十四、是否分配收益 

(一) 本基金累積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基金資產，不予分配。 

(二) 本基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投資中華民國及中國大陸以外所得之利

息收入及已實現資本利得扣除已實現資本損失，為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之可分配收益。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依第(四)項

規定之時間，按季進行收益分配。 

(三) 本基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每季提供收益分配，經理公司依收益之

情況自行決定分配金額，分配金額可超出上述之可分配收益，故本基金季配息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配息可能涉及本金，且每季分配之金額並非一定相

同。 

(四) 本基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經經理公司作成收

益分配決定後，應於每年之一、四、七、十月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前(含)分配

之，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告。 

(五) 本基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由經金管會核准辦

理公開發行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收益分配覆核報告後，即得進行分配，惟如

可分配收益來源涉及已實現資本利得時，應經金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行公司之

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配。 

(六) 每次分配之總金額，應由基金保管機構以「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按季配息型受益權單位之各計

價幣別開立獨立帳戶分別存入，不再視為本基金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

息應分別依其計價類別併入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七) 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行在

外之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

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金額、地點、時間及給付方式。 

(八) 配息範例： 

1.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季分配(新臺幣) 分配前 分配 分配後 

基金規模(A)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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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發行單位數(B) 100,000  100,000 

總收益(C) 20,000 10,000 10,000 

淨資產價值(D=A+C) 1,020,000  1,010,000 

每單位淨值/每單位可分配金額 10.2 0.1 10.1 

依上述範例，若某任一受益人同時投資於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及季配息型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各100,000 單位，則配息後之變化如下(假設其它情況不變)： 

項目/淨資產類型 累積型受益權單位 季配息型受益權單位 

淨值(新臺幣) 10.2 10.1 

單位數 100,000 100,000 

淨資產價值(新臺幣) 1,020,000 1,010,000 

2.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季分配(美元) 分配前 分配 分配後 

基金規模(A) 100,000  100,000 

在外發行單位數(B) 10,000  10,000 

總收益(C) 2,000 1,000 1,000 

淨資產價值(D=A+C) 102,000  101,000 

每單位淨值/每單位可分配金額 10.2 0.1 10.1 

依上述範例，若某任一受益人同時投資於累積型美元計價及季配息型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各10,000 單位，則配息後之變化如下(假設其它情況不變)： 

項目/淨資產類型 累積型受益權單位 季配息型受益權單位 

淨值(美元) 10.2 10.1 

單位數 10,000 10,000 

淨資產價值(美元) 102,000 101,000 

◎以上數值皆為預估值，不代表未來的收益。 

◎範例假設說明： 

1.季配息類型總收益及發行在外總單位數均無變動之情況下所為之假設。 

2.剩餘之未分配總收益以此類推至下次分配。 

貳、基金性質 

一、基金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金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設立，經金管會106_年_4_月_27_日金管證

投字第1060015479號函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而投資於國內外有價證券之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本基金之經理及保管，均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

理，並受金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本基金之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理辦法」及其

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為保障本基金受益憑證所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之利益所訂

定，以規範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構及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

自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其申購者外，申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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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金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當事人依有關法令及信

託契約規定享有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應於營業時間內，在主營業

所提供最新修訂之信託契約，以供受益人查閱。 

三、基金成立時及歷次追加發行之情形： 

不適用，本基金為首次募集，且成立後不再接受申購。 

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金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一) 經理公司應依現行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金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金，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

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履行信託契約規定

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

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金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

本基金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詳見本公開說明書【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拾、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二、基金保管機構之職責 

(一)基金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中華民國或

本基金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金管會之指示，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金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金之

資產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

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

表人或受僱人履行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金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

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金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

生損害於本基金之資產者，基金保管機構應對本基金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基金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詳見本公開說明書【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拾壹、基金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肆、基金投資 

一、 基金投資方針及範圍 

本基金投資方針及範圍、避險策略及存續期間管理策略詳見本公開說明書【基金概況\壹、

基金簡介\九、基金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簡述及十、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之說明。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金投資之決策過程、基金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歷及權

限、最近三年擔任本基金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一) 投資決策過程：本基金之投資過程分為投資分析、投資決定、投資執行及投資檢討四

階段。 

工作型態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 

(第一階段)

投資分析 

權責主管(部室主管)/

基金經理人/研究人員 

由投資研究人員彙集國內外金融市場資訊，配合總經面、

相對具投資價值之區域及具有較佳獲利潛力之標的進行

投資分析，並製作成投資分析報告，供基金經理人決策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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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型態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 

(第二階段)

投資決定 

權責主管(部室主管)/

基金經理人 

基金經理人依據投資分析報告，輔以每日市場重大訊息作

成投資決定書，經權責主管核定後交付交易管理部執行。 

(第三階段)

投資執行 
權責主管/交易員 

交易管理部依據投資決定書所列之交易指示，完成投資交

易之執行，並製成投資執行表。若執行時發生差異，則需

註明差異原因。 

(第四階段)

投資檢討 

權責主管(群主管)/基

金經理人 

由基金經理人針對資產配置現況進行檢討，並按月作出投

資檢討報告，其中包括投資策略及績效檢討。 

(二) 基金經理人姓名：簡瓊媛 

(三) 主要經(學)歷：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 

華南永昌投信債券基管部基金經理、兆豐國際投信資產管理部經理、

國泰投信業務部副理、富邦投信研究部副科長 

(四) 基金經理人之權限：基金經理人需遵照信託契約之規定及相關法令運用本基金，且根

據前述基金投資之決策過程，擬定投資決定書，經權責主管覆核及核定後，交付執行

之；基金經理人不得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理辦法及信託契約之相關規定。 

(五) 最近三年擔任本基金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姓名 任期 

簡瓊媛 109.5.6~迄今 

吳守鎰 108.12.17~109.5.5 

王素珍 107.12.25~108.12.16 

陳怡靜 107.1.24~107.12.24 

王素珍 106.12.1~107.1.23 

宋光國 106.6.14~106.11.30 

(六) 基金經理人同時管理其他基金之名稱及所採取防止利益衝突之措施： 

1. 基金經理人目前同時管理的基金有：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金、華

南永昌鳳翔貨幣市場基金、華南永昌麒麟貨幣市場基金、華南永昌全球亨利組合基

金。 

2. 基金經理人同時管理多個基金時，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不同基金間之投資決

定予以獨立。 

3. 為避免影響基金受益人之權益，基金經理人不得於自身管理之不同基金間，任意對

同一投資標的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定，並由交易系統限制當日反向交易之進行。若

同一日進行相反投資決定時，須提出書面申請經部門主管、群主管、風險管理部及

總經理核准後，方能解除限制進行交易，並應於申請書及投資決定書中敘明原因。

但有因特殊類型之基金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度，或

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

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結果者不在此限。 

三、 經理公司複委任業務情形及受託管理機構對受託管理業務之專業能力：無。 

四、 經理公司運用基金，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應敘明國外投資顧問

公司提供基金顧問服務之專業能力：無。 

五、 基金運用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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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金，除金管會另有規定外，並應

遵守下列規定： 

1.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正向浮動利率債券除

外)；但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在此限，且投資總金額不得超

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持有之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

債於條件成就致轉換、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應於一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2.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金融債券； 

3.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4. 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5. 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金、共同信託基金、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金

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行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6.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行之證券； 

7.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金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得運用

本基金之資產買入本基金之受益憑證； 

8. 投資於基金受益憑證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投資於

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ETF及槓桿型ETF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 

9. 投資於任一基金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金已發行受益權單位總數之

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金投資於任一基金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

金已發行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10.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金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11.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無擔保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行無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2.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及附認

股權公司債）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

所發行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行次

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3.投資於任一公司發行、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金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14.投資於任一銀行所發行之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融債券）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

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銀行所發行金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

銀行所發行次順位金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銀行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

發行次順位金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5.投資於任一經金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行之國際金融組織所發行之國際金融組

織債券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國際金融組

織於我國境內所發行國際金融組織債券總金額之百分之十； 

16.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行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

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行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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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行之公司債、金融債券及將金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

特殊目的公司發行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18.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

機構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

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金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19.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

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行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20.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21.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行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將金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行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及其所發行之公司債、金融債券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22.經理公司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

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金投資於

該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23.不得將本基金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 

24.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但投資於符合美國Rule 144A規定之債券，不在此限，

惟其投資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五； 

25.不得從事不當交易行為而影響基金淨資產價值； 

26.不得為經金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二) 前項第5點所稱各基金，第9點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金，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及期貨信託基金。 

(三) 前項第8點至第9點、第11點至第17點、第19點至第21點及第24點規定比例、金額

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四)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前述第(一)項各款禁止規定之行為，以行為當時之狀況為準；行

為後因情事變更致有前述第(一)項各款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

公司為籌措現金處分本基金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例限制部分之證券。 

六、 基金參與股票發行公司股東會行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不適用。(本基金為債券型基金) 

七、 基金參與所持有基金之受益人會議行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一) 處理原則及方式：經理公司應依據子基金之信託契約或公開說明書之規定行使表決

權，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益，以支持子基金經理公司所提之議案為原則。但子基金

之經理公司所提之議案有損及受益人權益之虞者，得依經理公司董事會之決議辦

理。 

(二) 經理公司不得轉讓或出售子基金之受益人會議表決權。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業務人員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轉讓或出售該表決權，收受金錢或其他利

益。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將基金所購入基金經理公司之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書登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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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作業流程為： 

1. 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書：公司交易部門接獲基金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書後，應依

基金別造冊登記並書面通知本基金經理部門評估出席受益人會議表決權行使並指

派出席代表人。 

2. 評估分析報告：本基金經理人應按各項議案作成「出席受益人會議表決權行使之

評估分析報告」，報經總經理核准後，交由交易管理部將其指示記載於受益人會議

出席指派書。 

3. 指派代表人出席：本公司代表基金出席受益人會議人選應經總經理核准後指派代

表人出席。若指派人因故無法出席，得由總經理另行依規定指派本公司業務相關

人員或外部人代表基金出席受益人會議。本公司出席受益人會議代表人應按受益

人會議出席指派書上各項議案行使表決權之指示行使表決權。 

4. 作成書面記錄：代表人出席受益人會議後填具「出席受益人會議報告表」，循序

編號建檔並至少保存五年，上開書面記錄應記載表決權行使之評估分析作業、決

策程序及執行結果。 

八、 基金投資國外地區者，應載明之事項： 

(一) 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說明，請參閱【附錄六】 

(二) 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說明，請參閱【附錄六】 

(三) 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新興產業者，應敘明該投資標的或產業最近二年國外市場概

況，請參閱【附錄六】： 

(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對基金之外匯收支從事避險交易者，其避險方法：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及新臺幣與外幣間

匯率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Proxy Basket Hedge)(含換匯、遠期外

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或其他經金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以規避匯

率風險，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行或金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五) 基金投資國外地區者，經理公司應說明配合本基金出席所投資之基金受益人會議之

處理原則及方法： 

原則上，本基金所投資之國外基金公司召開股東會（或受益人會議），因考量經濟及

地理因素，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行使表決票。除非必要時，經理公司將書面委

託本基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出席及行使表決權，並做成書面紀錄，處理方式與國內

相同。 

伍、投資風險揭露 
本基金係以分散風險、確保基金之安全為目標。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所投資

有價證券價格漲跌及其他因素之波動可能影響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增減。經理公司將善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但無法保證本基金之最低收益率。以下列舉可能影響本基金之潛在投

資風險： 

一、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 

本基金未投資於股票，並無類股過度集中之風險。惟由於本基金主要投資於債券，恐有

持債過度集中之風險。 

二、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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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金可能投資由機構所發行之債券，這些機構所處的產業可能出現產業循環週期，該

景氣循環之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 

三、流動性風險： 

債券交易市場流動性不足之風險：當債券交易市場流動性不足，而需賣斷公債或公司債

時，可能因市場接手意願不強，造成短期間內無法以合理價格出售基金所持有債券之風

險。 

四、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一)本基金為多幣別計價(新臺幣及美元)，因此持有外幣計價之有價證券之匯率波動

時，將會影響本基金淨資產價值。此外，本基金辦理資金匯出時，雖將從事換匯、

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及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

易(Proxy Basket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或其他經金

管會核准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期能降低外幣之匯兌風險，但不表示風險得

以完全規避。此外，投資國家若進行外匯管制時，亦可能造成基金資產無法即時匯

出之風險。當本基金之投資標的國或地區發生匯率變動之風險時，基金經理人將做

專業判斷，對於投資組合中有相關之標的持有部位進行調整。 

(二)如投資人以新臺幣或美元以外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金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者，須

自行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當美元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因投資

人與銀行進行外匯交易有賣價與買價之差異，投資人進行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

此價差依各銀行報價而定。此外，投資人尚須承擔匯款費用，且外幣匯款費用可能

高於新臺幣匯款費用。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金後轉換為新臺幣可能

產生之匯率風險，亦須留意外幣匯款到達時點可能因受款行作業時間而遞延。 

五、投資地區之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本基金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有價證券，其政經情勢或法規變動較已開發國

家變動較為劇烈，因此本基金投資於該等新興市場國家之有價證券，除有流動性風險

外，尚有政治及社會不明朗因素及貨幣風險等風險，此類風險會遠較世界上成熟的經濟

體系或市場一般相關的風險為高。除此之外，新興市場國家之經濟體系亦具有高通膨、

高利率及大量外債的風險，這些因素可能影響整體經濟的穩定。前述所謂「政治及社會

不明朗因素」，則包括政府政策的改變、稅務法例、貨幣匯入匯出之限制。另外，投資

新興市場國家亦易受政治、法律和條例變動之影響，特別是某些新興市場國家若對外資

擁有公司權益上限訂有相關規範，則該等法律之改變，即可能導致企業被國有化、資產

被沒收等不確定風險。由於新興市場國家之會計、和財務報告標準、慣例和資料披露要

求可能有別於金融市場發展較完備的國家，因此基金取得的資訊可能無法非常完備或即

時。 

六、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一)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因本基金之商品交易對手為海外知名大型合法金融機

構，所有交易流程亦將要求遵守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因此應可有效降低商

品交易對手風險。 

(二)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金融商品發行人與金融機構簽訂擔保契約，金融機構依擔保

契約提供商品之擔保，可提高商品的信用品質。本基金可能投資於附有保證機構擔

保之有價證券，惟不排除保證機構可能因機構信用評等調降、倒閉或破產，而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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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無法全數償還投資之本金及收益之風險。 

七、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本基金並無投資結構式商品，並無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存在。 

八、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一）高收益債券風險：高收益債券係指信用評等等級較差的企業或機構所發行、

支付較高利息之債券，由於信用評等等級較差，因此違約風險相對較高，對利

率變動的敏感度甚高。尤其在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可能影響償付能力的不

利消息，高收益債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烈，而利率風險、信用違約風險、

外匯波動風險都將高於一般投資等級債券，故高收益債券可能因利率上升、市

場流動性下降或債券發行機構違約不支付本金、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進而

影響本基金淨值之漲跌。 

（二）投資有擔保、無擔保公司債風險：投資有擔保公司債因有金融機構保證，故

風險甚低；投資無擔保公司債雖有較高之利息收入，但有可能面臨發行公司無

法償付本息之信用風險。本基金將以下述處理原則因應可能產生之風險： 

(1) 基金將依發行公司公告之財務報表定期檢視該公司之營運與財務狀況，若其自

有資本率、流動比率、速動比率、利息保障倍數等債信條件較其發行公司債時

惡化，達一定程度後，將建議出售該公司債。 

(2) 本基金債券投資組合，係以考量風險與報酬平衡為原則；基金經理人將妥善運

用相關管理工具、考量市場交易活絡度並參酌其他機構之債信評等結果，盡量

降低上述投資風險。 

（三）投資次順位公司債風險：本基金投資於次順位公司債，與信用評等同等級之

公司債相比較，雖享有較高之利率，但其對債券發行公司之債務請求權在一般

公司債之後，一般股權之前。 

（四）投資次順位金融債券風險：投資次順位金融債券，因其債券收益率較一般金

融債券收益率高，且在債信無慮下，可提升整體債券基金收益率。惟次順位金

融債券之債權請求，必須在一般金融債券之債權人獲得清償後始得受償，相對

保障較低。因此本基金將以審慎態度評估發行銀行之債信，以大型行庫為優先

考量，避免可能之風險。 

（五）投資可轉換公司債、可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之風險：由於可轉換公

司債、可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兼具股票及債券之特性，因此除信用風

險及利率風險外，還可能因標的股票價格波動而造成該可轉換公司債、可交換

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之價格波動。 

（六）投資國際金融組織債券風險：國際金融組織債券主要由各國資產規模雄厚之

銀行或機構所發行，在國際金融市場中享有良好的信譽，因此，其發行債券的

利率水準一般不高。而且國際金融組織債券在我國境內發行的數量佔其資本額

比重不高，到期難以還本付息的違約風險較低。 

（七）投資美國Rule 144A債券風險： 

(3) 流動性風險：以Rule 144A發行之債券，依發行者及持有者身分不同，分別規

定限制轉售期間為六個月及一年。限制轉售期間，持有債券可能缺乏次級市場

流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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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用風險：美國主管機關對於以Rule 144A發行債券之公司，並未強制要求定

時財務資訊揭露。雖然大部分發行公司為取得較佳評等及發行利率，多透過公

開資訊揭露平台定時提供財務資訊，然因缺乏強制性，投資者可能因缺乏公開

財務資訊來定期評估公司營運概況及償債能力。 

(5) 價格風險：以Rule 144A發行之債券，於限制轉售期間，因交易量相對較小，

債券價格參考性較低，限制轉售期結束後，債券價格可能因交易量增加造成較

大波動。 

（八）投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風險 

(1) 流動性風險：係指受益人欲出售受益證券以取得現金時，能否以合理價格售出

而不至於遭受重大損失或必須支付高額交易費用。 

(2) 提前還款風險：提前還款的資金將造成基金現金流量並與規劃不同，除受原債

務人本身之信用狀況影響外，當利率大幅走低時，原債務人傾向優先償還利息

較高的舊債來降低利息成本。 

(3) 違約風險：違約風險係指因債務人未能履行合約而導致現金流量不足，無法支

付受益證券所需之現金流量。原債務人之違約，將導致信託財產之現金流入未

達預期，進而可能影響受託機構進行受益證券還本付息之能力。 

(4) 信託財產集中風險：證券化資產池需具一定程度之分散，包括單一資產所占權

重分散、產業別分散等。倘信託財產過度集中，單一資產信用風險將高度影響

受益證券之現金流量，產業間的高度相關亦將影響受益證券之風險暴露情況。 

(5) 利率變動之風險：任何固定收益商品之價格皆會受到利率的影響，受益證券價

格會因利率下滑而上升、上揚而下降。 

（九）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除前述第(八)點所載之受益證券風險外，由於投資標的為不動產，同時尚須承

擔房地產市場波動之風險。 

（十）從事ETF之風險： 

投資ETF將面臨所持有的一籃子投資組合類型本身之風險，此外，在ETF發行

初期，可能因投資人對該商品熟悉度不高導致流動性不佳，或受到整體系統性

風險影響，使ETF市價與淨資產價值有所差異，而造成該ETF折溢價，但該風

險可透過造市者之中介，改善ETF之流動性。 

（十一）從事反向型ETF之風險： 

反向型ETF主要是透過衍生性金融商品來追踪標的指數，追求與標的指數相反

的報酬率，由於反向型ETF係以交易所掛牌買賣方式交易，以獲取指數報酬的

基金，因此當追蹤的指數變動，市場價格也會波動，進而影響本基金的淨值。 

（十二）投資槓桿型ETF之風險： 

槓桿型ETF採取不同的交易策略來達到財務槓桿倍數的效果。除了其連結指數

的成分股票外，也投資其他的衍生性金融商品，來達到其財務槓桿的效果，例

如：選擇權，期貨等，其如同使用期貨或信用交易一般，具有倍數放大報酬率

的槓桿效果：獲利會放大，同樣地虧損也會放大，因此是一個相對風險較高的

商品。另因槓桿型ETF亦具有追蹤誤差之風險，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是基

金回報與指標回報差異之標準差，當基金表現與標竿指數表現不相符時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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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誤差對於基金的表現有負面影響，且與基金操作時槓桿程度成正比。 

九、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風險： 

 (1)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運用本基金資產從事衍生自債券、

債券指數或利率之期貨或選擇權及利率交換等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惟縱為避險操

作，亦可能造成本基金損失。此外，若必須於到期日前處分證券相關商品，則可

能有因市場流動性不足而無法成交的風險。 

(2) 從事期貨交易之風險除前述(1)之風險外，尚有其他特殊風險：轉倉風險、實物

交割風險、追蹤誤差風險及保證金追繳風險。 

(3) 從事選擇權交易之風險，除前述(1)之風險外，尚有其他特殊風險：標的價格變

動風險、標的價格波動度變動風險、到期日風險及利率變動風險。 

十、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無。(本基金無從事有價證券之借入及借出)。 

十一、其他投資風險： 

(一)利率風險：本基主要投資於債券，由於債券價格與利率走勢呈反向關係，當利率

上揚時，將使債券價格下跌，基金資產可能有損失的風險而影響基金淨值，且整

體基金債券投資組合之存續期間愈長，受利率影響程度愈大。 

(二)債券發行人違約之信用風險：本基金有相當比例投資於高收益債券，此類債券信

用評等投資等級較差，甚至未經信用評等，證券價格亦因發行人實際與預期盈

餘、管理階層變動、併購或因政治、經濟不穩定而增加其無法償付本金及利息的

信用風險，特別是在於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不利消息，此類證券價格的波動

可能較為劇烈。 

(三)大量贖回之風險：本基金如遇眾多投資人同時大量贖回，致使基金於短時間內需

支付的買回價金過鉅，因此，本基金可能會有延緩給付買回價金之可能。 

(四)市場停止交易之風險：證券交易所或政府機關，當遇到不可預知的情況，如地

震、風災、雨災、火災或盤勢變化太大導致市場安全機制啟動等，所產生暫停或

停止交易情形，可能影響交易人履約能力或買賣狀況的風險。 

(五)基金匯率避險交易之風險：基於匯率風險管理，以保障投資人權益需要，本基金

可視需求將匯出金額全部或部分辦理新臺幣換匯(SWAP)或換匯換利(CCS)避險交

易，可能因此增加利差成本。 

陸、收益分配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第 14 頁。 

柒、申購受益憑證 

一、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 欲申購本基金受益憑證者，應填妥申購書、印鑑卡(壹式壹份)及檢具國民身分證影

本(如申購人為法人機構，應檢具公司登記證影本暨法人代表人身分證文件)辦理申

購手續，申購書備置於經理公司或其基金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經理公司或其基金

銷售機構於收到申購書及申購價金時，應交付申購人申購書留存聯。申購人如以郵

寄方式申購者，應將填妥之申購書、印鑑卡(蓋妥印鑑)、身分證明文件及申購價

金，寄至經理公司。若申購人透過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應於申購當日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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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書件及申購價金交付銀行或證券商。 

(二)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金銷售機構為之。受益憑證申購之程

序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募集發行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規定辦

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金保管機構自基金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金或票據兌現後

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金無息退還申購人。 

(三)如投資人透過銷售機構申購本基金，申購程序則依照各銷售機構之規定辦理。 

(四)申購委託時間： 

1. 每營業日上午8：30至下午4：30止，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2.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量

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或買回)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五)其他事項： 

1.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案（FATCA） 

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案（以下簡稱「FATCA」）係美國財政部及內地稅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以下簡稱 IRS）所推行之新立法，藉以稽核美國稅務

居民在稅捐上是否有短繳或漏繳，確保應繳納美國稅款之美國公民或稅務居民無法

運用美國境外之外國金融機構來規避美國稅負。 

FATCA 將本基金視為「金融機構」須登記及申報並扣繳稅款。此申報規定是要辨

識本基金之特定類型投資人及揭露該類投資人之資訊。本基金若不符合 FATCA 規

定，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後某些美國來源之特定收入(如股利、利息等)將被扣繳

30%稅款。 

為了保護基金受益人權益不受 30%稅款之影響，本公司已向 IRS 完成註冊並取得

全球中介機構辨識碼(GIIN, Global Intermediary Identification Number)，並會配合

遵守 FATCA 規定，因此，本公司可能會於合法範圍內，向 IRS 申報基金受益人的

持股或投資收益資訊，並對未依法提供用以認定其稅籍之資訊或文件者、或不遵從

FATCA 的金融機構、或其他 FATCA 遵循的情況，適用預扣 30%稅款或要求贖

回。此外，投資人如為美國納稅人或於嗣後成為美國納稅人，須立即告知經理公

司。 

受益人應就其自身狀況向其稅務顧問尋求有關 FATCA 規範之建議，特別是透過銷

售機構持有基金的投資人更應確認該銷售機構遵循 FATCA 狀況，以確保自身的投

資收益不會受到 30%預扣稅款的影響。 

本基金之受益權單位不得向美國納稅人募集或出售予任何美國納稅人。申購人須聲

明並非美國納稅人，且並非代表美國納稅人取得本基金之受益權單位或取得之目的

並非為出售予美國納稅人。 

          2.依法令規範，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投資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經理公司得逕

依判斷暫停或終止投資人各項業務與交易： 

(1)投資人於建立業務關係或經經理公司通知之七日內，未提供投資人、實際受益人、

對投資人行使控制權人、高階管理人或關係人(如代理、委任)等足以識別之相關資

料(包括但不限於身分證、公司變更登記事項表或公司章程等)及資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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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人拒絕配合經理公司之電話、信函或實地訪查等作業。 

(3)經理公司研判立約人之資金來源涉及不法活動或與洗錢、資助恐怖主義活動有關之

虞。 

(4)投資人、實際受益人、對立約人行使控制權人、高階管理人或關係人(不限於代理

人)若為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

分子或團體。 

二、申購價金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一)申購價金之計算 

1. 本基金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金包括發行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

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金，申購價金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

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

宜，或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申購價金。 

2.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依其面額。 

3.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憑證每一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金額為

發行價額，發行價額歸本基金資產。 

4.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金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

費最高不得超過發行價格之百分之三。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或各銷售機構依其銷

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定。 

5.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前（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

發行價額如下，但基金申購人以其原持有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金買回價金、

透過金融機構特定金錢信託、保險公司投資型保單或證券商財富管理帳戶方式申

購，或與經理公司另有約定外，不在此限。 

(1) 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2) 季配息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壹拾萬元整； 

(3) 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美元壹仟元整； 

(4) 季配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為美元參仟元整。 

6. 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本基金達首次最低淨發行總面額之情形而決定是否再繼

續受理投資人申購。基金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7. 自本基金成立日起，若發生受益人申請買回致任一類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資

產為零時，經理公司即不再計算該類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每一受益權單位發

行價格。 

(二)申購價金給付方式 

1.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金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金交付經理

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金直接匯撥至基金保管機構設立之基金帳戶。投資人透過

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金交付銀行或證

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金之基金銷售

機構得收受申購價金外，其他基金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金

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金直接匯撥至基金保管機構設立之基金專戶。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金進入基金帳戶時，以本基金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27 

2. 申購本基金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扣繳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金融機構

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金匯撥至基金專戶者，或

該等機構因依銀行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金融資訊服務事業跨行網路系統之不

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金

專戶者，如其申購日當日在募集期間內，亦以本基金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為計

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3. 申購本基金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扣繳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金融機構如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金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金專戶或取得金融機構提供

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如其

申購日當日在募集期間內，亦以本基金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 

4. 基金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金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由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金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如其申購日當日在募集期間

內，亦以本基金之發行價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5.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金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

申購基金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惟受益人僅得

於本基金募集期間申請以其他基金買回價金轉申購本基金，並以本基金受益權單

位之發行價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

金或不同基金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轉申購基

金相關事宜悉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募集發行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

序及中央銀行規定辦理。 

三、受益憑證之交付 

(一) 本基金受益憑證發行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金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二) 本基金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行，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以帳簿劃撥方式

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

辦理。 

(三) 自本基金受益憑證發行日後所受理之申購，經理公司應於基金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

金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四) 本基金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行，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五)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金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經經理公司同意後，得指定

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

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金銷售機構為之。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或基金不成立時之處理： 

(一) 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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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申購，應指示基金保管機構自基金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金或票據兌現後之三

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金無息退還申購人。 

(二) 本基金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金保管機構，於自本基金不成立日起十個

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

價金及自基金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金之當日起至基金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金之前一

日止，按基金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利息計

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美元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利息計算位數

依基金保管機構有關幣別外匯活期存款之利息計算方式辦理。 

(三) 本基金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金支付之一

切費用應由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金及其利息之掛號郵

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捌、買回受益憑證 
一、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本基金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

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金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其他受理受益憑證買

回申請之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

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

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二)受益憑證買回之程序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募集發行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三)買回委託時間： 

1. 每營業日上午8：30至下午4：30止，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

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 

2.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量

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或買回)手續之交易仍屬有效。 

二、買回價金之計算 

(一)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類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請求到

達經理公司或其委任辦理基金買回業務之基金銷售機構次一營業日該類型受益憑證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 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有足夠流動資產支付

全部買回價金之次一營業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復計算買回

價格。 

(三) 有信託契約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於暫停計算本基金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

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復計算本基金之買回價格，並依恢復計算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四) 本基金買回費用（即本基金到期前之買回/或轉申購所生之費用，含受益人進行短線

交易部分）為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

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金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說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金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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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理公司得委託指定代理機構辦理本基金受益憑證買回事務，並得就每件買回申請

酌收不超過新臺幣五十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

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金資產。 

三、買回價金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一)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請求到達之次一營

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指示基金保管機構以買回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

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金。受益人之買回價金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

計價幣別給付之。 

(二) 經理公司除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益

憑證買回價金之給付不得遲延，如有遲延給付之情事，應對受益人負損害賠償責

任。 

四、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金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行，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故不換發受益憑證。 

五、買回價金遲延給付之情形 

(一)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金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行價額之餘額，超

過本基金流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金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金。 

(二)經理公司因金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金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暫停

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金及得暫停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1. 本基金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例假日而停止交

易； 

2. 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 因匯兌交易受限制； 

4. 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金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三)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金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復

計算本基金之買回價格，並依恢復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

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金。經理公司就恢復計算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格，應向金管會報備之。 

六、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信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

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

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復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復計算買回

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

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行為，再予撤銷。 

玖、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一)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行使下列權

利： 

1. 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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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期日行使分配基金資產請求權。 

3. 收益分配權(僅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行使本款收益分

配權)。 

4. 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5. 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二)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金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

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 本基金之最新公開說明書。 

3. 經理公司及本基金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履行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一)本基金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項目 計算方式或金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壹(1.1%)之

比率，於成立時計算存續期間之總報酬，於本基金成立日起七個營業

日內自該基金一次撥付，受益人提前贖回除須負擔買回費用外，經理

費並不退還。 

保管費 

基金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壹参

(0.13%)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金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註1)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金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行價格之百分之三。 

買回費用 
本基金到期前之買回或轉申購所產生之費用，為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買回費用歸入基金資產。 

買回收件手續費 

經理公司得委託指定代理機構辦理本基金受益憑證買回事務，並得就

每件買回申請酌收不超過新臺幣五十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用以支付

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金資產。 

召開受益人會議 

費用(註2) 
每次預估新臺幣伍拾萬元。 

其他費用 詳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捌、基金應負擔之費用】 

註 1：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或各銷售機構依其銷售策略在該範圍內訂定。 

註 2：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二)費用給付方式： 

1. 申購手續費於申購時另行支付；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

費用於申請買回時另行支付。 

2. 買回費用(受益人進行短線交易)於申請買回時，自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金中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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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前述外，其餘項目於發生時給付。 

三、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金投資於中華民國之資產及其交易所產生之各項所得之賦稅事項均依財政部81

年4月23日台財稅第811663751號函及91年11月27日台財稅第0910455815號函及其他

有關法令辦理；但有關法令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一)證券交易所得稅 

1. 本基金於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期間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在其延後分配年度仍得

免納所得稅。 

2. 本基金受益憑證所有人轉讓或買回其受益憑證之所得，在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期

間內，免納所得稅。 

3. 本基金清算時分配予受益人之剩餘財產，內含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證券交易所

得，得適用停徵規定。 

(二)證券交易稅 

1. 受益人轉讓受益憑證時，應由受讓人代徵證券交易稅。 

2. 受益人申請買回或於本基金清算時，非屬證券交易範圍，均無須繳納證券交易

稅。 

(三)印花稅：受益憑證之申購、買回及轉讓等有關單據，均免納印花稅。 

(四)受益人為營利事業者，可能須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繳納所得稅，請就此諮詢稅

務專家意見並計算應繳納稅款。 

四、受益人會議有關事宜 

(一)召集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金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約

另有訂定並經金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 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

無重大影響，並經金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 更換經理公司者。 

3. 更換基金保管機構者。 

4. 終止信託契約者。 

5. 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 重大變更本基金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 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金管會指示事項者 

(二)召集程序： 

1. 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

召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金保管機構召開之。基金保

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行召開；均不能或不

為召開時，由金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

逕向金管會申請核准後，自行召開受益人會議。 

2. 受益人自行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

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金已發行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類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項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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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類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類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金

已發行在外該類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三)決議方式： 

1.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

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

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

定處所。 

2.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

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類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類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

行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行該類型受益憑證受益權

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行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1) 更換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 

(2) 終止信託契約； 

(3) 變更本基金種類。 

3. 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拾、基金之資訊揭露 
一、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一)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

事項，得僅通知該類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1.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

人，而以公告代之。 

2. 本基金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需通知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3. 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之更換。 

4.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5. 清算本基金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6.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7. 其他依有關法令、金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構認為

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二)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 前項規定之事項。 

2.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金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 每週公布基金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形。 

4. 每月公布基金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類、名稱及占基金淨資產價值之比例等；每季

公布基金持有單一標的金額占基金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類、名稱及占

基金淨資產價值之比例等。 

5. 本基金暫停及恢復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6. 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更者。 



33 

7. 本基金之年度及半年度財務報告。 

8. 其他依有關法令、金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構認為

應公告之事項。 

9.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金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

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金情事）。 

二、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一)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但

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受益人通訊地址變更時，受益

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更登記，否則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構

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送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視為已依法

送達。 

2. 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傳輸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或公會網站，或依金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所選定的公告方式如

下： 

(1) 本基金應於公會網站(網址：http://www.sitca.org.tw)上予以公告下列相關資

訊： 

a.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 

b.本基金收益分配之事項。 

c. 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之更換 

d.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e.清算本基金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f.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g.本基金暫停及恢復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h.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更者。 

i.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j. 每週公布基金投資組合、從事債券附條件交易之前五名往來交易商交易情

形。 

k. 每月公布基金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類、名稱及占基金淨資產價值之比例等；

每季公布基金持有單一標的金額占基金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類、

名稱及占基金淨資產價值之比例等。 

l. 其他依有關法令、金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構

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2) 本基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公告下列相關資

訊： 

a.本基金之公開說明書。 

i.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金，應於本基金開始募集三日前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 

ii. 經理公司更新或修正公開說明書者，應於更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更新或修

正後公開說明書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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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基金年報及經理公司年度財務報告。 

(3) 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其他非屬上述(1)、(2)公告之事項則刊登

於報紙。 

(二)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 依前項第1點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送日為送

達日。 

2. 依前項第2點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 同時以第1、2點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三)取得方法：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

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 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金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 本基金之最新公開說明書。 

3. 經理公司及本基金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拾壹、基金運用狀況 
有關本基金運用狀況，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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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壹、基金名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基金保管機構名稱及基金存續期間 

一、 本基金定名為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本基金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金)。 

二、 本基金經理公司為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 本基金基金保管機構為元大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四、 本基金之存續期間：本基金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四年之當日；本

基金存續期間屆滿或有信託契約應終止情事時，信託契約即為終止。 

貳、基金發行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基金概況】壹、二之說明。 

參、受益憑證之發行及簽證 

一、受益憑證之發行 

(一)經理公司發行受益憑證，應經金管會之事先核准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金管會

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金成立前，不得發行受益憑證，本基金受益憑證發行日

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金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二)本基金受益憑證分四類型發行，分為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季配息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憑證、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及季配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三)各類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類型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

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四)本基金受益憑證為均記名式，採無實體發行，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五)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六)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行使受益權。 

(七)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行使受益權。 

(八)本基金受益憑證發行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金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金之日起，於七個

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九)本基金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經理公司發行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

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2. 本基金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 本基金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行，受益人不得申請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4. 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

式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 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 

6.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金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經經理公司同意後，得指定

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

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金銷售機構為之。 

7. 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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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 

(十)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二、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金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肆、受益憑證之申購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基金概況】柒之說明。 

伍、基金之成立與不成立 

一、 本基金之成立條件，為依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類

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行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参億元整。 

二、 本基金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金管會報備，經金管會核備後始得成立。 

三、 本基金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金保管機構，於自本基金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

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金及加

計自基金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金之當日起至基金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金之前一日止，按

基金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

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美元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金保管機

構計價幣別外匯活期存款利息計算方式辦理，經理公司並應於公開說明書揭露。 

四、 本基金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金支付之一切費

用應由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金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

由經理公司負擔。 

陸、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無。 

柒、基金之資產 

一、本基金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金保管機構本

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金之資產。本基金資產應

以「元大商業銀行受託保管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專戶」

名義，經金管會核准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金

專戶」。基金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行依本基金計價幣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基金於中

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金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

契約之約定辦理。 

二、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金資產為任何請求或行使其他權利。 

三、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應為本基金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

構之自有財產互相獨立。 

四、下列財產為本基金資產： 

(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額。 

(二)發行價額所生之孳息。 

(三)以本基金購入之各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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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次收益分配總金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僅限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五)以本基金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六)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金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金所得之利益。 

(七)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八)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金資產。 

五、因運用本基金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金承擔。 

六、本基金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捌、基金應負擔之費用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金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金保管機構支付之： 

(一)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金所生之經紀商佣金、交易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金投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

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金保管機構得為履行信託契約之義務，

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

構、銀行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金相關事務所

生之費用； 

(二)本基金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金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三)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金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除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金或信託

契約對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公司或基金保

管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五)除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

金或基金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金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

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

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金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

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六)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金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限； 

(七)本基金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終止

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金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於計算前述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金額時，美元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第二十條

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三、除本條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金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就本基

金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自行負擔。 

四、本基金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收益分配(僅季配

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

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惟新臺幣之換匯成本由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自行負擔。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說明書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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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行使下列權利： 

(一)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二)到期日行使分配基金資產請求權。 

(三)收益分配權(僅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有並行使本款收益分配

權)。 

(四)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五)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二、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金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訂本，並

得索取下列資料： 

(一)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二)本基金之最新公開說明書。 

(三)經理公司及本基金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履行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拾、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 經理公司應依現行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金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金，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

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履行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

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

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金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金負損害

賠償責任。 

二、 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金之盈虧、

受益人或基金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金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金管會另有規定外，

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行使其他本基金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

金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

基金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金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

師行使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行使權利時，應通知基金保管機構。 

四、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金有指示基金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

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金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金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

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行動，以促使基金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履行義務。 

五、 經理公司如認為基金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即報

金管會。 

六、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開始募集三日前，及公開說明書更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說明

書電子檔案向金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行傳輸。 

七、 經理公司或基金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金之給付前，交付簡

式公開說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本基金公開說明書，並於本基金之銷售文件

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說明書與簡式公開說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如申購方式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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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之。公開說明書之內容如有

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說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說明書，並公告之，除下列第二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報

外，其餘款項應向金管會報備： 

(一)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行價額。 

(三)申購手續費。 

(四)買回費用。 

(五)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說明書內容者。 

(六)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行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金投資所在國或

地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金所為之證

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金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

之。 

十、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易，應符合相關法令及金管會之規定。 

十一、 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金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金銷售機構。 

十二、 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金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

規定行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金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事由致本基金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

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十三、 除依法委託基金保管機構保管本基金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時，

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金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四、 經理公司應自本基金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金。 

十五、 經理公司應依金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公司

有不能或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金保管機構。 

十六、 本基金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金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經理

公司或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十七、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金經理公

司職務者，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經理公司經理本

基金顯然不善者，金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金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經理。 

十八、 基金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金基

金保管機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金保管機構承受原基金保管機構之原有

權利及義務。基金保管機構保管本基金顯然不善者，金管會得命其將本基金移轉於經

指定之其他基金保管機構保管。 

十九、 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清

算人選定前，報經金管會核准後，執行必要之程序。 

二十、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公開說明書中揭露： 

(一)本基金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及美元作為計價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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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面額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

比率。 

拾壹、基金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 基金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金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

本基金。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額及其他本基金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金保

管機構。 

二、 基金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中華民國或

本基金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金管會之指示，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金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金之

資產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

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

人或受僱人履行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金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

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金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

損害於本基金之資產者，基金保管機構應對本基金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 基金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金之資產，並依經理公司之指示行

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金保管機構認為依該

項指示辦理有違反信託契約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

辦理，惟應立即呈報金管會。基金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得處分本

基金資產，就與本基金資產有關權利之行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

他必要之協助。 

四、基金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金融機構為本基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

外證券經紀商進行國外證券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金存放於國外之資產，及行使

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基金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督及指示，依下

列規定為之： 

(一)基金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二)基金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金生損害

者，應負賠償責任。 

(三)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金國外資產者，

基金保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更換，應經

經理公司同意。 

五、基金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履行之責任及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

基金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如因而致損害本基金之資產時，基金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報

酬由基金保管機構負擔。 

六、基金保管機構得為履行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行間匯款及結算系

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金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

系統之事由致本基金受損害，除基金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金保管機構不負賠

償責任，但基金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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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金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

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金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

並履行信託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金保管機構負擔。 

八、 基金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行收益分配之事務。 

九、基金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金之資產： 

(一)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行為： 

1. 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 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所需之保證金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金。 

3. 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金負擔之款項。 

4. 給付依信託契約應分配予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之可分配收

益。 

5. 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金。 

(二)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金時，依各類型受益權比例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

產。 

(三)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金之資產。 

十、 基金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金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

由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金管會備查。基金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

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行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

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行存款餘

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三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製作

本基金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金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

付基金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由經理公司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金管會備查。 

十一、 基金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

時，通知經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履行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

時，應即向金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金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

知者，不在此限。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約之約定時，基金保

管機構應即通知經理公司並為必要之處置。 

十二、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金之資產時，基金保管機構應為本基金向其追

償。 

十三、 基金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金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

託契約規定行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金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或經理公

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金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基金保管機構

應代為追償。 

十四、 金管會指定基金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金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用由

本基金負擔。 

十五、 基金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金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

外，不得將本基金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

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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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本基金不成立時，基金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金不成立日起十個營

業日內，將申購價金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十七、 除本條前述之規定外，基金保管機構對本基金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負責

任。 

拾貳、運用基金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基金概況\肆、基金投資】之說明。 

拾參、收益分配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基金概況\壹、基金簡介\二十四、是否分配收益】之說明。 

拾肆、受益憑證之買回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基金概況\捌、買回受益憑證】之說明。 

拾伍、本基金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因時差問題，

故每營業日之基金淨資產價值計算，於次一營業日(計算日)完成。 

(一)以基準貨幣計算基金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類型並且費率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

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資產價值。 

(二)依各類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金資產之比例，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類別初

步資產價值。 

(三)加減專屬各類別之損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類別資產淨值。 

(四)前款各類別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金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產價值。 

(五)第(三)款各類別資產淨值按結算匯率換算即得出以報價幣別呈現之各類別淨資產

價值。 

二、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中華民國之資產：應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擬訂，並經金

管會核定之最新「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但本基金持有

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計算，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之(詳

如本公開說明書【附錄八】)。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開說明書揭露(詳如本公開說明

書【附錄三】)。 

(二)國外之資產： 

1. 債券：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彭博資訊(Bloomberg)所取得之最近價格

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如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前

無法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最近價格時，以Factset所提供之最近價

格代之。如持有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者，以基金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

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 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投資單位：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

前彭博資訊(Bloomberg)所取得之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

如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金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

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前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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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取得國外共同基金公司之最近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如持有暫停交易者，

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

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3. 證券相關商品： 

(1)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所取得各證券相關商

品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

國時間上午十時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Factset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

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 期貨：以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類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上午十時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Factset所取得之結算價格為準，

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4.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前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後取得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

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

式計算之。前述資訊之取得，依序以彭博(Bloomberg)資訊系統、Factset資訊

系統所提供之價格為依據。 

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依「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

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說明書揭露。 

四、本基金國外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臺幣，或以新臺幣換算成外幣，先按計算日彭博資訊

(Bloomberg)提供之前一營業日外匯收盤匯率為計算依據。如計算日當日無法取得彭博

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前一營業日收盤匯率時，則以Factset所提供之收盤匯率為準。

如計算日無前一營業日之收盤匯率或無法取得者，則以最近之收盤匯率為準。但基金

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其他指定交易銀行間之匯款，其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

匯率為準。 

五、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應按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分別計算及公告。 

六、 經理公司應於每一計算日按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價值，扣除其負債及應負擔之費

用，計算出計算日各該類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該類型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除以各該類型已發行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位數如下。惟本基金到期

日之淨資產價值計算不受下述小數點位數限制：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以下小數第四位，第五位四

捨五入。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美元元以下小數第四位，第五位四捨五

入。 

七、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 

拾陸、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更換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金管會核准後，更換經理公司： 

(一)受益人會議決議更換經理公司者； 

(二)金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更換者； 

(三)經理公司經理本基金顯然不善，經金管會得命令其將本基金移轉於經金管會指定之



44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四)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金經理

公司之職務者。 

二、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金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由

金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

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

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

不在此限。 

三、更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新經

理公司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經理公司之更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拾柒、基金保管機構之更換 

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金管會核准後，更換基金保管機構： 

(一)受益人會議決議更換基金保管機構； 

(二)基金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三)基金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金保管機

構得專案報請金管會核准； 

(四)基金保管機構保管本基金顯然不善，經金管會命令其將本基金移轉於經金管會指定

之其他基金保管機構保管者； 

(五)基金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金

基金保管機構職務者； 

(六)基金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金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基金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金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金保管機構或由金

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基金保管機構承受之，基金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解除。

基金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

基金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金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

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更換後之新基金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金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

務由新基金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基金保管機構之更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拾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一、 存續期間屆滿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金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一)金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約

者； 

(二)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金顯然不善，

依金管會之命令更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金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

司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三)基金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金顯然

不善，依金管會之命令更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金基金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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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基金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四)受益人會議決議更換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基金保

管機構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五)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值新臺

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金保管機構及金管會終止信託契約

者；於計算前述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金額時，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應依信託契約

第二十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六)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狀況、本基金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金

無法繼續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金保管機構及金管會

終止信託契約者； 

(七)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八)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

或基金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經金管會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之日

起失效。 

四、本基金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拾玖、本契約到期之處理程序 

一、本基金到期買回價金係以到期日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

之。經理公司並得於給付到期買回價金中扣除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

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到期買回價金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二、本契約存續期間屆滿時，經理公司應通知受益人到期日之淨資產價值，並指示基金保

管機構於十個營業日內將款項交付受益人，不適用信託契約第二十六條之處理程序。 

貳拾、本基金之清算 

一、 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金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金之必要範圍內，信託契

約於終止後視為有效。 

二、本基金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

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金保管機構擔任。基金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行選任符合金管會規定之其他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金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 基金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契約

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金保管機構報經金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

金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 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金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續範

圍內與原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構同。 

五、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一)了結現務。 

(二)處分資產。 

(三)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6 

(四)分派剩餘財產。 

(五)其他清算事項。 

六、 清算人應於金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金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於三

個月內完成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金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七、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金資產，清償本基金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

指示基金保管機構依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例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

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金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

清算餘額總金額、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

例、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

理結果向金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本基金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九、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 

十、 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金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貳拾壹、受益人名簿 

一、 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新

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 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貳拾貳、受益人會議 

一、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公司召

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金保管機構召開之。基金保管機

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行召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

時，由金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金管

會申請核准後，自行召開受益人會議。 

二、受益人自行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

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金已發行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如決

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類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項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類

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類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金已發行在

外該類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金受益人會議，但信託契

約另有訂定並經金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

無重大影響，並經金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更換經理公司者。 

(三)更換基金保管機構者。 

(四)終止信託契約者。 

(五)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六)重大變更本基金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七)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金管會指示事項者。 

四、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



47 

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

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

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類型受益

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類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行使表

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行該類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

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更換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 

(二)終止信託契約。 

(三)變更本基金種類。 

六、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貳拾參、通知及公告 

請參閱本基金公開說明書【基金概況\拾、基金之資訊揭露】之說明。 

貳拾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訂 

信託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

議，並經金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

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構同意，並經金管會之核准。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金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方

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投資人之請求，提供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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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壹、事業簡介 
一、 設立日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二、 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110 年 3 月 31 日  

年月 
每股 

面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數 金額 股數 金額 

98/12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12,374,986  123,749,860  
減資新台幣

278,259,730 元 

98/12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40,374,986 403,749,860 
現金增資新台幣

280,000,000 元 

100/6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83,374,986 833,749,860 
現金增資新台幣

430,000,000 元 

100/6~

迄今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30,839,927 308,399,270 

減資新台幣

525,350,590 元 

三、 營業項目 

(一)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二)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 

四、 沿革 

(一)最近五年度基金產品之推出：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金資料 

基金名稱 成立日 成立時規模 

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金 106 年 6 月 14 日 545,839,576 

價值精選傘型-Shiller US CAPE® ETF組合基金 106 年 7 月 24 日 1,425,409,368 

價值精選傘型-Shiller US REITs基金 

(於108年8月5日清算) 
106 年 7 月 24 日 848,998,808 

全球新零售基金 

(於109年9月10日清算) 
107 年 5 月 28 日 1,668,964,315 

全球多重資產基金 

(於108年9月3日清算) 
107 年 10 月 19 日 806,819,356 

優選收益多重資產基金 

(於109年5月15日併入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金) 
108 年 5 月 28 日 1,022,378,584 

低波動多重資產基金 109 年 1 月 31 日 USD 3,336,876 

WE多重資產基金 109 年 7 月 30 日 1,852,171,984 

(二)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 

台中分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設立，後於民國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裁撤。 

高雄分公司：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設立，後於民國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裁撤。 

(三)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股權之移轉或更換、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 本公司八十九年六月改選董監事。 

2. 本公司監察人王陳安靜於九十二年三月三日請辭。 

3. 本公司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改選董監事。 

4. 本公司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更名為「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5. 本公司股權已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全數移轉予華南金融控股(股)公司，主要股東

移轉股權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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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華南金融控股(股)公司於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派黃乃煌接替董事徐肇堂職務。 

7. 本公司董事陳守山於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請辭，改派張許雪任本公司董事。 

8. 本公司董事葉清海於九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請辭，改派劉早信任本公司董事。 

9. 九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第5屆董監事任期屆滿，法人股東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指派新任董事李碧玉、董事李耀卿、董事耿正方及監察人徐玉鳳。 

10.本公司董事郭清水於九十七年二月十五解任，改派陳戰勝任本公司董事。 

11. 本公司董事陳戰勝於九十八年七月十日請辭，選任本公司董事劉早信代理董事長

職務。 

12. 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6屆董監事任期屆滿，法人股東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指派新任董事林怡君、董事張振芳及監察人施正我職務，並選任林怡君董

事為本公司新任董事長。 

13.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7屆董監事任期屆滿，法人股東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指派新任董事張金清、董事王凡及監察人羅寶珠。 

14. 本公司監察人羅寶珠於一○四年七月一日請辭，改派施家寶任本公司監察人。 

15.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8屆董監事任期屆滿，法人股東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指派新任董事江景平及董事羅仙法。 

16. 本公司監察人施家寶於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辭任，改派蔡麗蓬任本公司監察人。 

17. 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9屆董監事任期屆滿，董事羅仙法卸任。 

18. 一○八年一月二十日法人股東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派新任董事林建鋒。 

19. 一○九年二月三日法人股東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派新任董事呂金火，並

選任呂金火董事為代理董事長。 

20. 一○九年三月二日董事李耀卿辭任。 

21. 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法人股東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派新任董事葉兆枝。 

22. 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法人股東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派董事呂金火為董

事長。 

主要股東股權移轉情形 

110 年 3 月 31 日  

出讓人 

日期 

受讓人 

股東名稱 
出讓股數 

(剩餘股數) 
股東名稱 受讓股數 

永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1,100,000股 

(0股) 

92.08.15 華南金融控股(股)公司 30,000,000股 欣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650,000股 

(0股) 

元欣投資(股)有限公司等26人 
12,250,000股 

(0股) 

貳、事業組織 

一、 股權分散情形 

(一)股東結構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結構 

110 年 3 月 31 日  

股東結構 

數量 

本國法人 本國 

自然人 

外國 

機構 

外國 

個人 
合計 

上市公司 其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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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1 0 0 0 0 1 

持有股數 30,839,927 0 0 0 0 30,839,927 

持股比率(%) 100 0 0 0 0 100 

(二)主要股東名單(持股5%以上之股東)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東名單 

110 年 3 月 31 日  

主 要 股 東 名 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華南金融控股(股)公司 30,839,927 100% 

二、 組織系統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組織架構 

 

 

 

 

 

 

 

 

 

 

 

 

 

110年3月31日 

(二)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 

部門 主要職掌 

資產管理群 掌理公司整體產品資產管理暨投資研究等事項(2人) 

股票基管部 基金投資決策、研究(2人) 

債券基管部 基金投資決策、研究(1人) 

專戶管理部 全權委託業務(1人) 

投資研究部 產業分析研究(1人) 

新金融商品部 
新產品研究設計、開發並導入實際運作以及海外基金、組合基金操作管理及

投資決策執行(2 人) 

交易管理部 基金投資決策執行(4人) 

行銷業務群 掌理公司整體產品規劃發行暨行銷業務推動等事項(2人) 

投資理財部 基金銷售、客戶開發(6人) 

綜合行銷部 通路銷售開發、客戶電話諮詢服務(5人) 

行銷企劃部 媒體公關、基金發行與送件、產品行銷規劃 (3人) 

行政管理群 掌理公司整體行銷業務暨資產管理之後勤作業等事項(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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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主要職掌 

行政管理部 人事行政、採購及庶務(5人) 

事務管理部 基金事務處理(5人) 

財務行政部 資金運用、資產安全防護、基金會計(5人) 

資訊管理部 軟硬體規劃、採購與維護、網路架設(5人) 

風險管理部 掌理公司內部風險控管等事項(1 人) 

稽核室 內部稽核(2人) 

※本公司員工共計 57 人 110 年 3 月 31 日 

三、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股份數額

及比率、主要經(學)歷、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華南永昌證資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資料 

110 年 3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就任 

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歷)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股數 
持股 

比率 

總經理 黃時彥 109.1.21 0 0%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統計碩士 

保德信投信投資長 

第一金投信副投資長 

無 

行政管理群副

總經理兼財務

會 計 部 主 管 

胡婷俐 106.3.28 0 0% 

銘傳大學金融研究所 

華南永昌投信債券基管部協理 

聯邦投信投資研究部經理 

金鼎投信固定收益部經理 

寶來投信固定收益證券投資處經理 

無 

資 產 管 理 群 

副 總 經 理 

代理投資研究

部 主 管 

兼任股票基管

部 主 管 

呂靜怡 

109.4.28 

 

 

109.8.27 

0 0%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管理碩士 

三商美邦人壽投資部經理 

香港躍馬資本董事暨基金經理 

國泰投信海外投資部基金經理 

摩根投信基金管理部基金經理 

怡富投顧研究部分析師 

無 

行銷業務群副

總經理兼投資

理 財 部 主 管 

劉逸典 110.3.26 0 0% 
澳洲南澳大學企管碩士 

保德信投信直銷業務部副總經理 
無 

新金融商品部 

協 理 
高君逸 109.6.22 0 0% 

英國基爾大學財務及資訊系碩士 

保德信投信投資管理部副理 

三商美邦人壽投資經理 

第一金投信基金經理人 

無 

專 戶 管 理 部 

協 理 
陳蓓娟 109.4.24 0 0% 

英國雪菲爾大學 MBA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投資研究部資深經理 

華南永昌投信股票基管部基金經理 

富鼎投信投資研究處經理 

康健人壽銀行保險部經理 

群益投信行銷企劃部經理 

ING 投信行銷企劃部產品經理 

無 

債 券 基 管 部 

經 理 
簡瓊媛 109.4.24 0 0%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系 

兆豐國際投信資產管理部經理  

國泰投信業務部副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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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就任 

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歷)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股數 
持股 

比率 

交 易 管 理 部 

經 理 
周純菁 108.3.19 0 0% 

世新大學經濟系 

聯邦投信投資研究部襄理 

新昕投信投資部襄理 

無 

綜 合 行 銷 部 

經 理 
周書琳 109.7.30 0 0% 

真理大學財務金融系 

華南永昌綜合行銷部專案經理 

新光投信財富管理處襄理 

無 

行 銷 企 劃 部 

經 理 
李施慧 109.6.23 0 0% 

世新大學新聞系 

華南永昌行銷企劃部副理 
無 

事 務 管 理 部 

經 理 
蘇英英 98.11.2 0 0% 

致理商專企管科 

元大投信基金事務部經理 

寶來投信基金事務部經理 

無 

法 令 遵 循 部 

經 理 
陳良宇 109.6.24 0 0%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華南銀行風險管理部中級資深專員 
無 

稽 核 室 

經 理 
林玉鳳 109.6.24 0 0% 

淡江大學會計系 

惠理康和投信法令遵循室協理 

瑞信投顧稽核部稽核 

寶來投信稽核部經理 

無 

四、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股份數額

及比率、主要經(學)歷。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110 年 3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現在持有股份 

主要經(學)歷 備註 
股份 

數額 

持股 

比率 

股份 

數額 

持股 

比率 

董事長 呂金火 109.4.28 

3 年 

110.12.

26 

30,839,927 100.00 30,839,927 100.00 

東吳大學會計系 

華南金控副總經理 

本公司董

事及監察

人係由華

南金融控

股公司指

派 

董事 葉兆枝 109.3.23 
輔仁大學企管所 

華南金控市場行銷處處長 

董事 江景平 

107.12.27 

台灣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碩士 

華南銀行企金行銷部經理 

董事 許元齡 
美國舊金山大學經濟系 

華南銀行董事 

董事 王凡 
Pepperdine University(USA) 

志成德實業公司董事 

董事 林建鋒 108.1.28 

美國加州亞蘇莎大學企管碩士 

承隆能源科技財務長 

普羅全球金融資訊董事長 

董事 蔡寶絹 108.8.26 
文化大學企業管理所 

華南銀行金融交易部經理 

監察人 許瑞琛 

107.12.27 

美國南加大碩士 

元鼎投資董事 

監察人 蔡麗蓬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華南銀行人力資源部高級資深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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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公開說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有下列情事之公司： 

一、 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 

三、 前目人員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人與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行股份

百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與其利害關係公司資料 

110 年 3 月 31 日  

利害關係公司名稱 與本投信公司之關係說明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 

法人監察人 

董事葉兆枝任其處長 

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董事許元齡任其董事 

董事蔡寶絹任其部門主管(經理) 

董事江景平任其部門主管(經理)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華南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董事江景平任其董事 

華南金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華南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孫公司 

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9.95%持有之孫公司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9.80%持有之孫公司 

華南永昌證券控股有限公司 

Hua Nan Holdings Corp.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孫公司 

華南國際租賃有限公司(深圳)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曾孫公司 

華南永昌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Hua Nan Securities H.K. Ltd. 
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曾孫公司 

台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華南金控之法人董事 

財團法人林熊徵學田基金會 母公司華南金控之法人董事 

和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華南金控之法人董事 

董事許元齡任其董事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華南金控之法人董事 

漢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許元齡任其董事 

合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許元齡任其董事長 

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許元齡任其董事 

霸菱亞洲投資有限公司 

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 Ltd. 
董事許元齡配偶任其執行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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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公司名稱 與本投信公司之關係說明 

志成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王凡任其董事 

志成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王凡任其監察人 

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王凡任其董事 

凡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王凡任其董事 

華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王凡任其監察人 

百福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王凡任其董事 

玉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王凡任其董事長 

德普托運行 董事王凡任其合夥人 

財團法人台灣佛教道友會 董事王凡配偶任其董事 

承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林建鋒任其經理人 

萬通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許瑞琛任其監察人 

監察人許瑞琛配偶任其董事長 

世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許瑞琛任其監察人 

監察人許瑞琛配偶任其董事長 

采序投資有限公司 監察人許瑞琛任其董事 

元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許瑞琛任其董事 

味台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許瑞琛配偶任其董事長 

沅勗有限公司 經理人周純菁配偶任其董事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人蘇英英配偶任其經理人 

國業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人陳良宇配偶任其監察人 

蘋慧萱投資有限公司 經理人陳良宇配偶為持股 10%以上之股東 

群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人陳良宇配偶任其董事 

安山盛亞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人周書琳配偶任其總經理 

嘉泓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人周書琳配偶任其董事 

肆、營運情形 

一、 經理公司經理其他基金之名稱、成立日、受益權單位數、淨資產金額及每單位淨資產價

值。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金資料 

110 年 3 月 31 日  

基金名稱 成立日 受益權單位數 淨資產金額 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永昌基金 82年2月16日    22,587,546.70  789,056,265  34.93  

鳳翔貨幣市場基金 85年2月6日 1,849,994,104.10  30,331,406,925  16.3954  

麒麟貨幣市場基金 90年11月9日 1,314,011,390.20  15,862,289,798  1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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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名稱 成立日 受益權單位數 淨資產金額 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全球精品基金 95年11月23日   27,595,359.19  536,546,970  19.44  

中國A股基金(新臺幣) 103年6月12日   35,488,713.80  581,212,175  16.38  

中國A股基金(人民幣) 103年6月12日       107,479.60  5,573,973  11.92  

中國A股基金(美元) 103年6月12日        11,484.30  4,053,850  12.37  

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金(累積新臺幣) 103年10月23日    30,231,808.30  496,097,102  16.41  

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金(月配新臺幣) 103年10月23日    13,893,299.90  163,516,048  11.77  

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金(累積美元) 103年10月23日         4,270.50  2,187,362  17.95  

多重資產入息平衡基金(月配美元) 103年10月23日        29,766.60  10,830,440  12.75  

全球特選物聯網基金(原名：MSCI 全球特選物

聯網指數基金) (新臺幣) 
104年11月27日    11,941,398.60  227,070,134  19.02  

全球特選物聯網基金(原名：MSCI 全球特選物

聯網指數基金) (美元) 
104年11月27日        66,797.80  41,915,288  21.99  

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金(累積新臺幣) 106年6月14日     6,177,400.00  62,307,142  10.0863  

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金(季配新臺幣) 106年6月14日     5,426,241.60  49,150,198  9.0579  

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金(累積美元) 106年6月14日       248,395.00  75,686,637  10.6797  

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金(季配美元) 106年6月14日       345,450.60  94,485,452  9.5865  

Shillier US CAPE® ETF 基金(累積新臺幣) 106年7月24日    3,222,988.00  46,304,881  14.37  

Shillier US CAPE® ETF 基金(月配新臺幣) 106年7月24日       965,084.50  12,355,515  12.80  

Shillier US CAPE® ETF 基金(累積美元) 106年7月24日       659,150.20  289,766,701  15.41  

Shillier US CAPE® ETF 基金(月配美元) 106年7月24日         9,044.30  3,503,055  13.58  

低波動多重資產基金(美元) 109年1月31日     3,255,761.10  945,547,423  10.18  

WE 多重資產基金 109年7月30日    33,830,428.20  333,793,760  9.87  

二、 最近二年度經理公司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權益變動表。(詳見

【附錄一】) 

伍、受處罰之情形 

（列示最近2年受處分及糾正之時間及詳情） 

近 2 年無相關情形。 

陸、訴訟或非訴訟事件 

一、 本公司就前經理溫○○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8 條第 1 項等相關規定，請求民事

損害賠償之訴訟，惟本訴訟案之進行並不影響受益人之權益。 

二、 現職員工杜○○與本公司因業務酬金發放制度調整，請求民事給付之訴訟，惟本訴訟案之

進行並不影響受益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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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壹、銷售機構 
銷售機構 地址 電話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4段54號3樓之1 (02)2719-6688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4段54號5樓 (02)2545-6888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4段54號3樓之7 (02)2718-0000 

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仁路123號 (02)2371-3111 

元大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1段66號 (02)2173-6680 

臺灣新光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仁路32號 (02)8780-8667 

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0號 (02)2349-3456 

臺灣中小企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塔城街30號 (02)2559-7171 

台北富邦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50號 (02)2542-5656 

台中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民權路87號 (04)2227-4567 

第一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30號 (02)2348-1111 

陽信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路255號 (02)2882-2330 

永豐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36號 (02)2506-3333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 (02)3327-1688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吉林路100號 (02)2563-3156 

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館前路46號 (02)2348-3456 

國泰世華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仁路7號1樓 (02)8722-6666 

華泰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2段246號 (02)2752-5252 

瑞興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延平北路2段133號 (02)2557-5151 

群益金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仁路101號4樓 (02)8780-8888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97號22樓 (02)2325-5818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明水路700號 (02)2181-8888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225號13、14樓 (02)2717-7777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2段95號3樓 (02)2327-8988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東興路8號 (02)8172-4668 

三信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市府路59號 (04)2221-1186 

丹尼爾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287號 (02)7707-7799 

 

貳、買回機構 

買回機構 地址 電話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4段54號3樓之1 (02)2719-6688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機構 台北市民生東路4段54號5樓 (02)2545-6888 

tel:02-256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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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記載事項】 

壹、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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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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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就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載明之事項 

一、 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則 

本公司參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相關法令規範，制定及揭露本公司各項與公司治理相關之

規範與資訊。 

二、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1. 本公司股權結構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貳、事業組織一、股

權分散情形。 

2. 股東權益：本公司為單一法人股東之股東結構，股東會相關職權由董事會行使。 

三、 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組織董事會，除本公司發行之股份為金融控股公司全部持有者，

應由金融控股公司指派外，由股東會就有能力之人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但董

事由金融控股公司依金融控股公司法指派者，依公司法及金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董事之選任係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執行，各董事間職權之行使均具有其獨立性。 

四、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一)董事會之職責： 

1. 公司重要章程及重要契約之審定。 

2. 業務方針之審定。 

3. 預算決算之審定。 

4.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案之擬定。 

5. 資本增減之擬定。 

6. 經理人之聘免。 

7. 執行股東會議決事項。 

8. 設置及裁撤分支機構之議定。 

9. 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所賦予之職權。 

(二)經理人之職責： 

總經理綜理本公司之業務，副總經理、協理及經理應輔任總經理執行本公司之業務。

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經理執行本公司之業務，應遵照本公司章程、本公司股東

會及董事會之決議。 

五、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本公司設置監察人一至三人，除本公司發行股份為金融控股公司全部持有者，應由

金融控股公司指派外，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但監察人由金融控股公司依金融控股公司法指派者，依公司法及金融控股公司法之

規定辦理。 

(二)監察人之職責： 

1. 年度決算報告之審查。 

2. 查核公司帳目、表冊及文件。 

3. 查核公司業務及財務狀況、必要時得向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4. 其他依法賦予監察人之職權。 

六、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及其他各類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本公司無設置審計委員會，但公司董事會之運作均依照相關法令規章之規定行使職權。 

七、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金結構及政策，以及其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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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性 

本公司由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全體董事、監察人之報酬由該法人股東依參酌其貢獻價

值支給議定之，並得給付相當之交通費或其他津貼。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報酬，綜合考

量其對公司所承擔之責任與個人貢獻度，並衡酌公司長期穩定發展及風險承受情形。 

八、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進修課程 進修日期 

董事長 呂金火 
109年董監事及高階主管洗錢防制教育訓練-

公司治理論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國際趨勢 
109.9.14 

董事 葉兆枝 
109 年董監事及高階主管洗錢防制教育訓練-

公司治理論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國際趨勢 
109.9.10 

董事 江景平 
109 年董監事及高階主管洗錢防制教育訓練-

公司治理論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國際趨勢 
109.9.10 

董事 蔡寶絹 
109 年董監事及高階主管洗錢防制教育訓練-

公司治理論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國際趨勢 
109.9.14 

董事 王凡 
109 年董監事及高階主管洗錢防制教育訓練-

公司治理論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國際趨勢 
109.9.10 

董事 林建鋒 
109 年董監事及高階主管洗錢防制教育訓練-

公司治理論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國際趨勢 
109.9.14 

監察人 許瑞琛 
109 年董監事及高階主管洗錢防制教育訓練-

公司治理論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國際趨勢 
109.9.10 

監察人 蔡麗蓬 
109 年董監事及高階主管洗錢防制教育訓練-

公司治理論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國際趨勢 
109.9.10 

九、 風險管理資訊 

本公司設有專責獨立之風險管理部，負責監控本公司經營業務之投資風險與決策風險。

本公司為建立執行風險管理作業之準則，訂定風險管理政策，包括市場風險、信用風險

及作業風險等均納入風險管理範疇。 

十、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請參閱本公開說明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參、利害關係公司揭露。 

十一、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本公司依據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之資訊，並設立

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時允當揭露。並已運

用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公司及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相關資訊，以利股東、投資人

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本公司網址為 http://www.hnfunds.com.tw。 

十二、公司治理之運作情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治理守則及本守則之差距與原因 

1. 本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相關職權由董事會行使，不

適用公司法、公司章程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2. 本公司目前未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但公司董事會之運作均依照相關法令規

章之規定行使職權。所有董監事均具備執行職務所必須之專業知識、技能及素養，

本著誠信專業原則及義務，充分執行公司之經營及監督管理功能。 

十三、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請參閱本公司年報關係人交易。 

十四、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無。 

  



61 

肆、本次發行之基金信託契約與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前言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
在中華民國境內發行受益憑
證，募集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
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與元大
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基金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
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

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金
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
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金保
管機構及本基金受益憑證持有
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
義務。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
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
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
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
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金之日
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前言 _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
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行受益
憑證，募集_____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與
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
基金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
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
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

金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
本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
金保管機構及本基金受益憑
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
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金
保管機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
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
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
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
價金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
人。 

明訂本基金名
稱、經理公司
名稱及基金保
管機構名稱。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說    明 

第二款 本基金：指為本基金受益人之
權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華南
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
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第二款 本基金：指為本基金受益人之
權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
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明訂本基金之
名稱。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華南永昌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
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
經理本基金之公司。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          證券
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
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關法令
規定經理本基金之公司。 

明訂經理公司
名稱。 

第四款 基金保管機構：指元大商業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本於信託關
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

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金，並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
關基金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
兼營信託業務之銀行。 

第四款 基 金 保 管 機 構 ： 指
__________，本於信託關係，
擔任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

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金，並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
理相關基金保管業務之信託
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行。 

明訂基金保管
機構名稱。 

第五款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指依其與
基金保管機構間委託保管契約
暨本基金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
關法令規定，受基金保管機構

 (新增) 明訂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定
義。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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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複委託，保管本基金存放於國
外資產之金融機構。 

第
十
三
款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
業所在縣市之銀行營業日。但
本基金投資比重達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一定比例之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之證券交易市場遇例假
日休市停止交易時，不在此限。
前述所稱「一定比例」依最新公
開說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
款 

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
業所在縣市之銀行營業日。 

因本基金投資
海外，為避免
本基金投資比
重達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一定
比例之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之
證券交易市場
因例假日停止

交易而無法公
平計算資產價
值，影響投資
人權益，爰增
訂但書之規
定。 

第
十
五
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
規定，計算本基金淨資產價值
之營業日。本基金每營業日之
淨資產價值於所有投資所在國
及地區交易完成後計算之。 

第十四
款 

計算日：指經理公司依本契約
規定，計算本基金淨資產價值
之營業日。 

配合本基金投資國
外，爰依實務作業增
訂後段文字。 

第

十
六
款 

到期日：指自成立日之次一營

業起屆滿四年之當日，如該日
為非營業日則指次一營業日。 

 (新增) 配合本基金信

託契約訂有存
續期限，爰訂定
到期日之定義。 

第十七款 收益平準金：指自本基金成立
日起，計算日之季配息型類別
(含新臺幣及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中，相當於原受益人可分配之
收益金額。 

第十五
款 

收益平準金：指自本基金成立
日起，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中，相當於原受益
人可分配之收益金額。 

配合本基金分
為累積型及季
配息型受益權
單位。爰酌為文
字修正。 

第二十一
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本基
金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
定，得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
業務或類似業務之公司或機

構。 

第十九
款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法令
規定得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
管業務之機構。 

本基金得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爰酌作修
正。 

第二十二
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本基金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
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或類

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 

第二十
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規
定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
之機構。 

本基金得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爰酌作修

正。 

第二十三
款 

證券交易市場：指本基金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店
頭市場或得辦理類似業務之公
司或機構提供交易場所，供證

 (新增) 本基金得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爰增訂證
券交易市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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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券商買賣或交易有價證券之市
場。 

定義，其後款
次依序調整。 

第二十四
款 

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本基金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
所。 

第二十
一款 

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金得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爰酌作修
正。 

第二十五
款 

店頭市場：指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金管會
所核准投資之外國店頭市場。 

第二十
二款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指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 

本基金得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爰酌為文
字修正。 

第三十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

為分配收益計算季配息型類別
(含新臺幣及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
金額，而訂定之計算標準日。 

第二十

七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

為分配收益計算每受益權單
位可分配收益之金額，而訂定
之計算標準日。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為文字修正。 

第三十四
款 

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金
所發行之各類型受益權單位，
分為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季配息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累積型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季配息型美元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累積型受益權
單位(含新臺幣及美元計價)不

分配收益，季配息型受益權單
位(含新臺幣及美元計價)分配
收益。 

 (新增) 明訂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之定
義。 

第三十五
款 

累積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係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及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累積型各
計價類別受益
權單位之定
義。 

第三十六
款 

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係季配息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及季配息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總稱。 

 (新增) 明訂季配息型
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之定
義。 

第三十七
款 

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指
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及季配息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 

 (新增) 明訂新臺幣計
價之受益權單

位之定義。 

第三十八
款 

美元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指累
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及季
配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新增) 明訂美元計價
之受益權單位
之定義。 

第三十九
款 

基準貨幣：指用以計算本基金
淨資產價值之貨幣單位，本基
金基準貨幣為新臺幣。 

 (新增) 明訂本基金基
準貨幣定義。 

第四十款 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  (新增) 明訂本基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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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各類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
金總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 

準受益權單
位。 

第四十一
款 

募集期間：經理公司募集本基
金受益憑證之期間，由經理公
司另行訂定公告之。 

 (新增) 明訂本基金募
集期間。 

第四十二
款 

短天期債券：指剩餘到期年限
在三年(含)以內之債券。 

 (新增) 明訂短天期債
券之定義。 

第二條 本基金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金名稱及存續期間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為債券型並分別以新臺
幣計價及美元計價之開放式基
金，定名為華南永昌四年到期

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 

第一項 本基金為債券型之開放式基
金，定名為(經理公司簡稱) (基
金名稱)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明訂本基金名
稱及計價幣
別。 

第二項 本基金之存續期間為自成立日
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四年之當
日；本基金存續期間屆滿或有
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
即為終止。 

第二項 本基金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
限；本契約終止時，本基金存
續期間即為屆滿。或本基金之
存續期間為_____；本基金存
續期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終
止情事時，本契約即為終止。 

明訂本基金存
續期間，另本
基金信託契約
為訂有期限，
爰刪除信託契
約範本部分文
字。 

第三條 本基金總面額 第三條 本基金總面額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首次淨發行總面額最高
為新臺幣壹佰億元，最低為新

臺幣參億元。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
次淨發行總面額最高新臺幣伍
拾億元，每一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拾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
淨發行總面額最高新臺幣伍拾
億元，每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面額為美元壹拾元。 

 本基金首次淨發行總面額最
高為新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

臺幣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
參億元）。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為新臺幣壹拾元。淨發行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

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金，
經金管會核准或生效後，符合
下列條件者，得辦理追加募
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
請送件日屆滿一個月。 

（二）申請日前五個營業日平
均已發行單位數占原
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

發行單位數之比率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明訂本基金首
次最低及最高

淨發行總面額
及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最
高淨發行總面

額及每一單位
面額。另因基
金成立日之次
一營業日起即
不再接受受益
權單位之申
購，爰刪除有
關追加募集之
規定。 

 

第二項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
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成立日
前一營業日依彭博資訊系統
(Bloomberg)所取得新臺幣與

 (新增) 明訂本基金美
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與基準受
益權單位之換
算比率。其後
項次依序調
整。另明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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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
得出，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
點第一位。有關各類型受益權
單位首次淨發行總數詳公開說
明書。 

基金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首次
淨發行總數詳
公開說明書，
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三項 本基金經金管會核准募集後，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請
核准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
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
十日內應募足本條第一項規定

之最低淨發行總面額。經理公
司應將募集期間之受益權單位
總數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
申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
金額）及相關書件向金管會申
報。 

第二項 本基金經金管會核准募集
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於申請核准通知函送達日起
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
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足前

項規定之最低淨發行總面
額。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
得繼續發行受益憑證銷售
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行總
面額及最高淨發行總面額
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
（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
名、受益權單位數及金額）
及相關書件向金管會申報，
追加發行時亦同。 

配合項次調整
爰修訂文字。
另因本基金於
募集期間後即
不再受理投資

人申購，亦不
辦理追加募集
爰修訂相關文
字。 

第四項 

 

受益權： 

(一)本基金之各類型受益權，按

各類型已發行受益權單位總
數，平均分割； 

(二)同類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
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

金受償權、收益之分配權（僅限
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之受益人可享有收益之分配
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
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
利。 

(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
類型受益人會議時，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數有一表決權，進行

出席數及投票數之計算。 

第三項 本基金之受益權，按已發行
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

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
之權利，即本金受償權、收
益之分配權、受益人會議之
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

令規定之權利。 

配合本基金為
多幣別且分為

累積型及季配
息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部
分文字，另明

訂僅限季配息
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之
受益人可享有
收益之分配
權。並增列召
開全體或跨類
型受益人會議
時，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數應
換算為基準受
益權單位數之
規定。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行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行 說    明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行受益憑證，應經
金管會之事先核准後，於開始
募集前於日報或依金管會所指
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金成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行受益憑證，應經
金管會之事先核准或生效後，
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金
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

本基金採核准
制，爰刪除申
報生效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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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立前，不得發行受益憑證，本基
金受益憑證發行日至遲不得超
過自本基金成立日起算三十
日。 

本基金成立前，不得發行受益
憑證，本基金受益憑證發行日
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金成立
日起算三十日。 

第二項 本基金受益憑證分四類型發
行，分為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憑證、季配息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憑證、累積型美元計價受
益憑證及季配息型美元計價受
益憑證。 

 (新增) 配合本基金各
類型受益權單
位定義，增訂
此項，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第三項 各類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受益

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
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
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第二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受益人
得請求分割受益憑證，但分割
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
於____單位。 

配合本基金各

類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本
項文字，並明
訂受益權單位
數之計算。另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無需
辦理受益憑證
之換發，且無
進行分割之必
要，爰刪除相
關文字。 

第四項 本基金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
採無實體發行，不印製實體受
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金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不印
實體受益憑
證。 

 (刪除) 第七項 本基金除採無實體發行者，應
依第十項規定辦理外，經理公
司應於本基金成立日起三十
日內依金管會規定格式及應
記載事項，製作實體受益憑
證，並經基金保管機構簽署後
發行。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故刪
除本項，其後
項次依序調
整。 

 (刪除) 第八項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
券投資信託基金管理辦法規

定應記載之事項。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故刪

除本項，其後
項次依序調
整。 

第八項 本基金受益憑證發行日後，經

理公司應於基金保管機構收足
申購價金之日起，於七個營業
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
憑證予申購人。 

第九項 本基金受益憑證發行日後，

經理公司應於基金保管機構
收足申購價金之日起，於七
個營業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
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故改
以帳簿劃撥方
式交付受益憑
證予申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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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第九項 本基金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
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理公司發行受益憑證
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
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
辦理。 

（二）本基金不印製表彰受益
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三）本基金受益憑證全數以

無實體發行，受益人不得申請
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四）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

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
式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
規定。 

（五）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
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
錄。 

（六）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
金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

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
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經經
理公司同意後，得指定其本人
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
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錄專戶
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
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金銷售機
構為之。 

（七）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
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規
定辦理。 

第十項 本基金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
行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理公司發行受益憑證
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價證券
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
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
規定辦理。 

（二）本基金不印製表彰受益
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三）本基金受益憑證全數以

無實體發行，受益人不得申請
領回實體受益憑證。 

（四）經理公司與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

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
放式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
書之規定。 

（五）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
料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
錄。 

（六）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
金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

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
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
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或
經經理公司同意後，得指定其
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券
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
錄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
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
基金銷售機構為之。 

（七）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
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所訂相關辦法之
規定辦理。 

酌修文字。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價金包括發行價格及申購
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
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金，申
購價金應以所申購受益權單位
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
分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
辦法」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或

第一項 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價金包括發行價格及申購手
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
訂定。 

1.配合本基金
分為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爰
修訂本項文
字。 

2.配合本基金
新增美元級別
受益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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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亦得以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
支付申購價金。 

爰依金管會證
期 投 字 第
1010047366

號令，增訂後
段規定。 

第二項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憑證每一受
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依其面
額。 

 

第二項 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之發行
價格如下： 

（一）本基金成立日前（不含
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行
價格為新臺幣壹拾元。 

（二）本基金成立日起，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為申購
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 

配合本基金募
集期滿報經成
立後即不再開
放申購爰未明
訂本基金成立
日後各類型受

益憑證每一受
益權單位之發
行價格。 

第三項 本基金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行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
之金額為發行價額，發行價額
歸本基金資產。 

第三項 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之發行
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
金額為發行價額，發行價額歸
本基金資產。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本項文字。 

第四項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憑證申購手
續費不列入本基金資產，每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
得超過發行價格之百分之三。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說明書規
定。 

第四項 本基金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
不列入本基金資產，每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
超過發行價格之百分之   。
本基金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

開說明書規定。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本項文字，
並明訂申購手

續費費率上
限。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金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
本基金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
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
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行，並
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說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
網站。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金之特
性，訂定其受理本基金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
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
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
行，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說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
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

申購當日將基金申購書件併
同申購價金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金直接匯撥
至基金帳戶。投資人透過特
定金錢信託方式申購基金，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
申購價金交付銀行或證券
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金進入基金帳戶當日淨

1. 配合最新
「海外股票型
基金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範本
(僅適用於含
新台幣多幣別
基金)」，將原
開放式組合型
基金信託契約
範本第五條第
六項之規定，

依內容分段移
置於第六項至
第十項，使便
於理解，以下
項次依序調
整。 

2. 配合「中
華民國證券投
資信託暨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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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
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金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扣
繳      申購款項
時，金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
時前將申購價金匯撥基金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
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
於經理公司不同基金之轉申

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
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金專戶
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
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商業同業公會
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募集發行
銷售及其申購
或買回作業程
序」第 18 條
修訂。 

3. 配合本基
金分為新臺幣
及外幣計價類
別，爰增訂文

字。 

第七項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
於申購當日將基金申購書件併
同申購價金交付經理公司或申
購人將申購價金直接匯撥至基
金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金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金，應於申購
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金交
付銀行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

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
義為投資人申購基金之基金銷
售機構得收受申購價金外，其
他基金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

書件，申購人應依該基金銷售
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金直接
匯撥至基金保管機構設立之基
金專戶。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金進入基金帳戶時，以
本基金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
格，計算申購單位數。 

 (新增) 同上 

第八項 申購本基金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投資人以特定金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金融機構帳戶扣繳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
時，金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金匯撥基金專戶者，
或該等機構因依銀行法第四十
七之三條設立之金融資訊服務
事業跨行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

 (新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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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金專戶者，如其申
購日當日在募集期間內，亦以
本基金受益權單位之發行價格
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 

第九項 申購本基金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金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金，或於申購當日透
過金融機構帳戶扣繳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金
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
購價金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
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金專
戶或取得金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
文件者，如其申購日當日在募
集期間內，亦以本基金受益權
單位之發行價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 

 (新增) 配合實務作業
及「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募
集發行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第
18 條修訂。 

第十項 基金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
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
金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由經理公司
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金專
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
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
如其申購日當日在募集期間
內，亦以本基金之發行價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新增) 配合實務作業
及「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募
集發行銷售及
其申購或買回
作業程序」第
18 條修訂。 

第十一項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
金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
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金
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
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惟受益人僅得於本基金募集期
間申請以其他基金買回價金轉
申購本基金，並以本基金受益

 (新增) 配合現行中華
民國證券投資
信託暨顧問商
業同業公會證
券投資信託基
金募集發行銷
售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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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權單位之發行價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
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金
或不同基金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
之轉換。轉申購基金相關事宜
悉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募集發行銷售及其申購或買
回作業程序及中央銀行規定辦
理。 

 

第 18 條修
訂。 

明訂受益人不
得申請於經理
公司同一基金
或不同基金新
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與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
位間之轉換。 

第十二項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申
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
金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
依最新公開說明書之規定辦
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
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
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金保管機構自
基金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
金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
內，將申購價金無息退還申購
人。 

第七項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
公司或其委任之基金銷售機
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
開說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
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
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
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
指示基金保管機構自基金保
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金或
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
將申購價金無息退還申購人。 

配合本基金包
含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修
文字。 

第十三項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含當日)

止，申購人每次申購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之最低發行價額如
下，但基金申購人以其原持有

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金買
回價金、透過金融機構特定金
錢信託、保險公司投資型保單
或券商財富管理帳戶方式申
購，或與經理公司另有約定
外，不在此限。 

(一) 累積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季配息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為新臺幣壹拾萬元
整； 

(二) 累積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位為美元壹仟元整；季配
息型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為美元参仟元整； 

第八項 自募集日起________日內，
申購人每次申購各類型受益
權       單位之最
低發行價額如下，前開期間之

後，依最新公開說明書之規定
辦理。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且本基
金於募集期間

後即不再受理
投資人申購，
爰僅明訂募集
期間申購人每
次申購各類型
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最
低發行價額。 

第十四項 經理公司對受益權單位數之銷
售應予適當控管，遇有申購金
額超過最高得發行總面額時，

 (新增) 配合基金募集
發行銷售及其
申購或買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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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經理公司及各基金銷售機構應
依申購人申購時間之順序公正
處理之。 

業程序第13條
之規定增訂本
項。 

第十五項 經理公司得於募集期間視本基
金達首次最低淨發行總面額之
情形而決定是否再繼續受理投
資人申購。基金成立日之次一
營業日起即不再接受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 

 (新增) 增訂經理公司
對受益憑證銷
售管理之規
定。 

第十六項 自本基金成立日起，若發生受
益人申請買回致任一類型計價

幣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為零
時，經理公司即不再計算該類
型計價幣別受益權單位之每一
受益權單位發行價格。 

 (新增) 增訂自本基金
成立日起，若

發生受益人申
請買回致任一
類型計價幣別
受益權單位之
資產為零時，
經理公司即不
再計算該類型
計價幣別受益
權單位之每一
受益權單位發
行價格。 

第六條 本基金受益憑證之簽證 第六條 本基金受益憑證之簽證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
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第一項 發行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
證。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無須
辦理簽證，故
修正本項文
字。 

第二項 (刪除) 第二項 本基金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
準用「公開發行公司發行股票
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規定。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無須
辦理簽證，故
刪除本項文
字。 

第七條 本基金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七條 本基金之成立與不成立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
約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開

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各類型受
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行
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参億元整。 

第一項 本基金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
約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

始募集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
低 淨 發 行總 面 額新 臺 幣
_____元整。 

明訂本基金成
立之最低淨發

行總面額，另
配合項次調整
酌修文字。 

第三項 本基金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
立即指示基金保管機構，於自
本基金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
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
方式，退還申購價金及自基金

第三項 本基金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
立即指示基金保管機構，於自
本基金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
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
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
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金及自

配合實務作業
酌修文字，另
增訂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之
利息計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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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金之當日
起至基金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
金之前一日止，按基金保管機
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
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利息
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
四捨五入。美元計價之受益權
單位，利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
依基金保管機構計價幣別外匯
活期存款利息計算方式辦理，
經理公司並應於公開說明書揭

露。 

基金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金
之翌日起至基金保管機構發
還申購價金之前一日止，按基
金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
算之利息。利息計至新臺幣
「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
入。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說    明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理公
司或其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將
受讓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
所記載於受益人名簿，不得對
抗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人
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受益憑
證，並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
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人名
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或基金
保管機構。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無將
轉讓記載於受
益憑證之情
形，爰刪除相
關規定。 

 (刪除) 第三項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
益人背書交付自由轉讓。受益
憑證得分割轉讓，但分割轉讓
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
於_____單位。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毋需
背書轉讓及換
發，爰刪除本

項文字，其後
項次調整。 

第九條 本基金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金之資產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
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自有資產
之外，並由基金保管機構本於
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
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
金之資產。本基金資產應以「元
大商業銀行受託保管華南永昌
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金專戶」名義，經
金管會核准後登記之，並得簡

稱為「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
市場美元債券基金專戶」。經理
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應於外匯
指定銀行依本基金計價幣別分
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基金於
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
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金保
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
契約之約定辦理。 

第一項 本基金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
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自有
資產之外，並由基金保管機構
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
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
付本基金之資產。本基金資產
應以「______________受託
保管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專戶」名義，經金管會核
准或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

為「       基金專戶」。 

明訂本基金專
戶名稱及簡
稱，另因本基
金得投資外國
有價證券，爰
增訂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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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金額獨立列帳
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僅限季配
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
受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金額獨立列
帳後給付前所生之利息。 

配合明訂季配
息型各計價類
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可享
有之收益分
配，爰酌修文
字。 

第五項 因運用本基金所生之外匯兌換
損益，由本基金承擔。 

 (新增) 本基金投資海
外，爰增訂外
匯兌換損益，
由本基金承擔

之規定，其後
項次依序調
整。 

第十條 本基金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金應負擔之費用 說    明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金所生
之經紀商佣金、交易手續費等
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為完成基金投資標的之
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
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等其
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
及基金保管機構得為履行本契

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易所、結
算機構、銀行間匯款及結算系
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
統處理或保管基金相關事務所
生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金所
生之經紀商佣金、交易手續
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金投
資標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
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易
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
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金保管

機構得為履行本契約之義
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
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
機構、銀行間匯款及結算系
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
系統處理或保管基金相關事
務所生之費用；【保管費採固
定費率者適用】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金所
生之經紀商佣金、交易手續費
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為完成基金投資標

的之交易或交割費用、由股務
代理機構、證券交易所或政府
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
之費用及基金保管機構得為
履行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相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
構、銀行間匯款及結算系統、

配合本基金投
資海外，酌修
文字。另本基
金之保管費採
固定費率，爰
刪除信託契約
範本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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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
處理或保管基金相關事務所
生之費用；【保管費採變動費
率者適用】 

 (刪除)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金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金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由
經理公司依相關法令及本契
約之規定向金融機構辦理短
期借款之利息、設定費、手
續費與保管機構為辦理本基
金短期借款事務之處理費用

或其他相關費用； 

本基金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刪
除本款文字，
以下款次依序
調整。 

第一項 

第五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基金或
基金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
收付本基金資產，對任何人為
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
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
第十二項規定，或基金保管機
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六項、

第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
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
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第一項 

第六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
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理本
基金或基金保管機構為保
管、處分、辦理本基金短期
借款及收付本基金資產，對
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
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
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
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

項規定，或基金保管機構依
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
十項及第十一項規定代為追
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

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
者； 

本基金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修
訂文字。另配
合信託契約第
13 條項次修
訂，酌修文字。 

第二項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
由本基金負擔外，其它支出及
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於計
算前述各類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金額時，美元計價之受益權單
位部分，應依第二十條第二項
第(四)款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
與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合
併計算。 

第二項 本基金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
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
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金負擔
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
公司負擔。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另明
訂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於計算
合計金額時均

以新臺幣作為
基準貨幣。 

第四項 本基金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於計算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收益分配(僅季配息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受

 (新增)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明
訂各類型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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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益人可享有之收益分配)或其他
必要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類
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
費用。惟新臺幣之換匯成本由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自行負
擔。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
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說
明書之規定辦理。 

權單位費用應
分別計算之規
定。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一
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說    明 

第一項 

第二款 
到期日行使分配基金資產請求

權。 

 (新增) 因本基金信託

契約訂有期
限，爰新增本
款，以下款次
依序變更。 

第一項 

第三款 

收益分配權(僅季配息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得享
有並行使本款收益分配權)。 

第一項 

第二款 

收益分配權。 配合本基金增
列各類別受益
權單位，故明
訂僅季配息型
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之此
類型受益人方
得享有收益分

配權。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
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說    明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金資產之取
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
為之，除金管會另有規定外，不
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
公司行使其他本基金資產有關
之權利，必要時得要求基金保
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
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
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金資
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

任基金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行使
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
師行使權利時，應通知基金保
管機構。 

第三項 經理公司對於本基金資產之
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
自為之，除金管會另有規定
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
但經理公司行使其他本基金
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得要
求基金保管機構出具委託書
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
本基金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
任或複委任基金保管機構或

律師或會計師行使之；委任或
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行使權
利時，應通知基金保管機構。 

本基金投資海
外，故增列經
理公司就其他
本基金資產有
關之權利，得
委任「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
行使之規定。 

第四項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
就本基金有指示基金保管機構
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權，並
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金資

第四項 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
就本基金有指示基金保管機
構之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
本基金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

配合本基金得
投資外國有價
證券爰增訂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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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金
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
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
行動，以促使基金保管機構依
本契約規定履行義務。 

其判斷、金管會之指示或受益
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
內，採取必要行動，以促使基
金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履
行義務。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開始募集
三日前及公開說明書更新或修
正後三日內，將公開說明書電
子檔案向金管會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進行傳輸。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開始募
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
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及公
開說明書更新或修正後三日
內，將公開說明書電子檔案
向金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進行傳輸。 

本基金於募集
期間後即不受
理投資人申
購，亦不辦理
追加募集，爰
刪除相關文

字。 

第九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
其他投資之行為，應符合中華
民國及本基金投資所在國或地
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
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
商，就為本基金所為之證券投
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
金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
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第九項 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
或其他投資之行為，應符合中
華民國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
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
之證券商，就為本基金所為之
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
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
式為之。 

配合本基金得
投資外國有價
證券，爰酌修
文字。 

第十二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條

規定請求本基金給付報酬，並
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行使
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
於因可歸責於基金保管機構、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之事由致本基金及(或)受益人
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
公司應代為追償。 

第十二

項 

經理公司得依本契約第十六

條規定請求本基金給付報酬，
並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
行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
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金保管
機構之事由致本基金及(或)受
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
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本基金得投資

外國有價證
券，故增訂經
理公司對於因
可歸責於國外
受託保管機
構、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或票
券集中保管事
業之事由致本
基金及(或)受
益人所受之損
害不負責任，
但應代為追

償。 

第十九項 (刪除) 第十九
項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
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
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
申購人。 

因基金成立日
之次一營業日
起即不再接受
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爰刪除
本項規定，以
下項次依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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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第二十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公開說明
書中揭露： 

（一）本基金受益權單位分別
以新臺幣及美元作為計價貨
幣。 

（二）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
位之面額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
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
率。 

 (新增)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明訂
各類型受益權
單位與基準單
位換算比率等
資訊需於公開
說明書揭露。 

第十三條 基金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第十三
條 

基金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說    明 

第二項 基金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中華民國或本基金在國外
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
令、本契約之規定暨金管會之
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金之
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金
之資產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專戶之
款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
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

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
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
履行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
意或過失時，基金保管機構應

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
責任。基金保管機構因故意或
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
致生損害於本基金之資產者，
基金保管機構應對本基金負損
害賠償責任。 

第二項 基金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契
約之規定暨金管會之指示，以
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
辦理本基金之開戶、保管、處
分及收付本基金之資產及本
基金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
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
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
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履

行本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
或過失時，基金保管機構應與
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
任。基金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

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
生損害於本基金之資產者，基
金保管機構應對本基金負損
害賠償責任。 

本基金得投資
外國有價證券
爰酌修部分文
字，並配合本
基金分為各類
型受益權單
位，修訂文字。 

第四項 基金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金融
機構為本基金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與經理公司指定之國外證

券經紀商進行國外證券買賣交
割手續，並保管本基金存放於
國外之資產，及行使與該資產
有關之權利。基金保管機構對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監
督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基金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
司同意。 

 (新增) 本基金投資外
國有價證券，
爰增訂基金保

管機構委任國
外受託保管機
構之相關規
定，其後項次
依序遞延。 



79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二)基金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
意或過失而致本基金生損害
者，應負賠償責任。 

(三)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
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
續保管本基金國外資產者，基
金保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之更換，應經經理公司
同意。 

第五項 基金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
履行之責任及義務，如委由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者，基金
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
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如因而
致損害本基金之資產時，基金
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之報酬由基金保
管機構負擔。 

 (新增) 增訂基金保管
機構對於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
之過失，需負
同一責任。另
明訂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之報
酬由基金保管
機構負擔，其
後項次依序遞
延。 

第六項 基金保管機構得為履行本契約

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
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
關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行

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
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
基金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
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
金受損害，除基金保管機構有
故意或過失者，基金保管機構
不負賠償責任，但基金保管機
構應代為追償。 

第四項 基金保管機構得為履行本契

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
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相關
證券交易所、結算機構、銀行

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
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
管基金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
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
本基金受損害，除基金保管機
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金保管
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金保
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配合本基金投

資海外，酌修
文字。 

第七項 基金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之
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代為保管本基金購入之有價
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履行本
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金
保管機構負擔。 

 

第五項 基金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
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金購入
之有價證券並履行本契約之
義務，有關費用由基金保管機
構負擔。 

配合本基金投

資海外，酌修
文字。 

第八項 基金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 第六項 基金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配合本基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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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
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收益分配之給付人，執行
收益分配之事務。 

提供之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
基金收益分配之給付人與扣
繳義務人，執行收益分配之事
務。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且基
金保管機構僅
擔任季配息型
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收益
分配之給付
人，並非扣繳
義務人，爰修
訂文字。 

第九項 

第一款 

第四目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季配息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受
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第七項 

第一款 

第四目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

人之可分配收益。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 

第九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金時，
依各類型受益權比例分派予受
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第七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金
時，依受益權比例分派予受益
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本款文字。 

第十項 基金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契
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金之相
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
公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金管會
備查。基金保管機構應於每週

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
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
行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
明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
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
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
行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
明細表，並於次月三個營業日
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
製作本基金檢查表、資產負債
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
他金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
付基金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

由經理公司於每月十日前送由
同業公會轉送金管會備查。 

第八項 基金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
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金之
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司，送由
同業公會轉送金管會備查。基
金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

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
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行存
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
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
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
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
行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
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個營業
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
司製作本基金檢查表、資產負
債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
其他金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
交付基金保管機構查核副署

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
會轉送金管會備查。 

為配合經理公
司製作基金相
關財務報表，
基金保管機構
應再縮短二個

營業日交付基
金資產運用之
相關明細報
表。 

第十一項 基金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
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
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
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
履行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
權益之虞時，應即向金管會申
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

第九項 基金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
理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
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虞時，
通知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
有關法令履行其義務，其有損
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
金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

增訂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違反
保管契約，基
金保管機構需
為必要處置並
通知經理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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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金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
知者，不在此限。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如有違反國外受託保管契
約之約定時，基金保管機構應
即通知經理公司並為必要之處
置。 

會。但非因基金保管機構之故
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
限。 

第十五項 基金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除依法令規定、金管會指
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
將本基金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
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

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
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
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或
洩露予他人。 

第十三
項 

基金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
金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
定外，不得將本基金之資料訊
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
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
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
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
賣之交易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配合本基金投
資外國有價證
券，爰酌修文
字。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第十四
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
針及範圍 

說    明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
基金之安全為目標，並追求維
持收益之安定及資本利得。以
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

本基金投資於國內外之有價證
券，並依下列規範進行投資： 

(一)本基金投資於中華民國之
有價證券為中華民國之政府公
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
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
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承
銷中之公司債)、金融債券(含次
順位金融債券)、經金管會核准
於我國境內募集發行之國際金
融組織債券、依金融資產證券
化條例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依不動產證券

化條例募集之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貨幣市場型或債券
型(含固定收益型)基金受益憑
證 (含ETF(Exchange Traded 

Fund)、反向型ETF 及槓桿型
ETF)。 

(二)本基金投資之外國有價證
券為： 

1. 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國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
基金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
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
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

經營方式，將本基金投資
於        。 

明訂本基金投
資國內外有價
證券之方針及
範圍及本基金

成立一定期間
後，投資有價
證券之比例限
制及明訂本基
金於發生特殊
情形時，得不
受投資比例限
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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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行，或
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以外
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行
而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發
行或交易之債券，含政府公
債、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
債、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
司債、交換公司債、附認股
權公司債)、承銷中之公司
債、金融債券(含次順位金
融債券)、金融資產證券化

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
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及本國企業赴海外發行之
公司債。 

2. 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證券
交易所及其他經金管會核准
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店頭
市場交易之貨幣市場型、債
券型(含固定收益型)基金受
益憑證、基金股份、投資單
位(含ETF(Exchange 

Traded Fund)、反向型ETF 

及槓桿型ETF)。 

3. 經金管會核准或生效之外國
基金管理機構所發行或經理
之固定收益型、貨幣市場型
或債券型基金受益憑證、基
金股份或投資單位且基金淨
資產價值百分之六十以上投
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
者。 

4. 本基金可投資之新興市場國
家或地區為JP摩根全球新興
市場債券指數(JP Morgan 

EMBI Global Index )或JP摩

根新興市場企業債券指數
(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所列之指
數成分國家或地區，前開指

數成分國家或地區詳如公開
說明書。 

5. 本基金投資之債券不包括以
國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市、
上櫃公司於海外發行之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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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證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於海外發行之基金受益憑
證、未經金管會核准或申報
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
金為連結標的之連動型或結
構型債券。 

6. 本基金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
應符合金管會之限制或禁止
規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依修正後之規
定。 

(三) 原則上： 

1. 本基金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
月(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
權平均存續期間應在一年以

上(含)，惟因本基金有約定到
期日，且為符合投資策略所
需，故於基金成立屆滿 2 年
後，不受前述存續期間之
限制；  

2. 本基金自成立日起六個月
後： 

(1) 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

金額不得低於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
投資於美元計價債券之總
金額，不得低於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2) 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
區之債券總金額，不得低
於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六十。前述「新興市
場國家或地區之債券」包
括： 

A. 由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
政府所保證或發行之債券； 

B. 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註
冊或登記之公司或機構所
保證或發行之債券； 

C. 於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掛

牌或交易之債券； 

D. 依據 Bloomberg 資訊系統
顯示，該債券之國家風險
(country of risk)為新興市
場國家或地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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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3) 本基金原投資之新興市場
國家或地區，嗣後因公開
說明書所列指數成分國家
或地區調整而不列入時，
經理公司應於前開事由發
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採取適
當處置；於本基金成立屆
滿三年後，經理公司得依
其專業判斷，於本基金持
有之債券到期後，投資短
天期債券（含短天期公

債），且不受本款所訂投
資比例限制，惟資產保持
之最高流動比率仍不得超
過本基金資產總額百分之

五十及其相關規定。 

(四 ) 本基金得投資高收益債
券，惟投資之高收益債券
以第(三)款所述新興市場
國家或地區之債券為限，
且投資總金額不得超過本
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四十。本基金所投資債券

之信用評等應符合金管會
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
上，惟投資於第(三)款所
述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之
高收益債券，不在此限。
本基金原持有之債券，日
後若因信用評等調整或市
場價格變動，致本基金整
體資產投資組合不符合本
款或第(五)款所定投資比
例限制者，經理公司應於
前開事由發生之日起一個
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

合前述投資比例限制。所
謂「高收益債券」，係指下
列債券；惟債券發生信用
評等不一致者，若任一信

用評等機構評定為投資級
債券者，該債券即非高收
益債券。 

1. 中央政府債券：發行國家主
權評等未達公開說明書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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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 

2. 中央政府債券以外之債券：
該債券之債務發行評等未達
公開說明書所列任一信用評
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
債、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之債券，其債券保證人之長
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公開說
明書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

達一定等級以上或其屬具優
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行
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
公開說明書所列信用評等機

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不在此限。 

3.金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
或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
產信託受益證券(REATs)：
該受益證券或基礎證券之債
務發行評等未達公開說明書
所列任一信用評等機構評定

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 

(五)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之國
家主權評等未達公開說明書所
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者，
投資於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
及其他債券總金額不得超過本
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
十； 

(六)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
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
確保基金安全之目的，得不受
前述比例之限制。本款所謂特

殊情形，係指： 

1.本基金信託契約終止前一個
月；或 

2.依本基金淨值公告之前一營

業日之資產比重計算，本基金
任一或合計投資金額占本基金
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三十(含)以
上之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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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1) 發生政治、經濟或社會情勢
或非預期事件之重大變動、
法令政策變更或有不可抗
力情事，影響該國經濟發展
及金融市場安定之虞等情
形； 

(2)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或中華
民國因實施外匯管制導致
無法匯兌； 

(3)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發生該
國貨幣單日兌美元匯率跌

幅達百分之五或連續三個
交易日匯率累計跌幅達百
分之八以上者。 

(4)JP 摩根全球新興市場指數

(JP Morgan EMBI Global 

Index) 或 JP 摩根新興市場
企業債券指數(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有下列情形之一： 

A.最近五個營業日(不含當
日)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
分之十(含)以上； 

B.最近二十個營業日(不含當
日)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
分之二十(含)以上。 

(七)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
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
即調整，以符合第(三)款至第
(五)款所列之比例限制。 

第三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金為上市或
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
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
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為現款現貨交易，並指示基

金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第三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金為上市
或上櫃有價證券投資，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應委託證券經紀
商，在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為現款現貨交易，
並指示基金保管機構辦理交

割。 

配合本基金投
資海外，酌修
文字。 

第四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
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經理
公司、基金保管機構或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
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金保管
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
該證券經紀商之佣金不得高於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當地一般證

第四項 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
券經紀商交易時，得委託與
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構有
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
資格者或基金保管機構之經
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
經紀商之佣金不得高於一般
證券經紀商。 

配合本基金投
資海外，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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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券經紀商。 

第五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金為公債、
公司債(含無擔保公司債、次順
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交換
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承
銷中公司債)或金融債券(含次
順位金融債券)投資，應以現款
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金保
管機構辦理交割。 

第五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金為公債、
公司債或金融債券投資，應以
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
金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配合本條第一
項投資標的增
列。 

第六項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
資效率，得運用本基金，從事衍

生自債券、債券指數、利率之期
貨、選擇權或利率交換之交易。
經理公司從事前述交易須符合
金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
用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應行注意事項」
及其他金管會之相關規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或增加
投資效率，得運用本基金，從

事 

            等證券相關商
品之交易。 

明訂經理公司
從事證券相關

商品交易之種
類及應依金管
會規定辦理。 

第七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
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
易及新臺幣與外幣間匯率選擇
權及一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
易(Proxy Basket Hedge)(含換

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
選擇權等)或其他經金管會核准
交易之證券相關商品，以規避
匯率風險等交易，並應符合中
華民國中央銀行或金管會之相
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
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新增) 配合實務作業
增列之。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
品；但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
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在此限，
且投資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持有

之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及交換公司債於條件成就致
轉換、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應
於一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第七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
商品；但轉換公司債、附認
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
在此限，且投資總金額不得
超過基金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十。 

依證券投資信
託基金管理辦
法 (以下稱基
金管理辦法 )

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爰增訂

後段文字。 

第八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國內未上市或未上
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金
融債券； 

第七項 

第二款 

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
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金
融債券； 

明訂本基金僅
不得投資於國
內未上市或未
上櫃之次順位
公司債及次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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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位金融債券，
而投資國外債
券則依金管會
104 年 11 月
10 日第
1040044716

號令辦理。 

第八項 

第三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第七項 

第三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
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
則第十八條規定者，不在此
限； 

配合 97 年 3

月 17 日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
管理規則業已

刪除第 18 條
規定，故刪除
相關文字。 

 (刪除) 第七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無擔
保公司債，該債券應取具____

等級以上之信用評等； 

本基金得投資
於高收益債
券，高收益債
券之債信評等
已載明於本條
第一項，爰刪
除本款。其後
款次依序調
整。 

第八項 

第八款 

投資於基金受益憑證之總金
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二十；投資於證券
交易市場交易之反向型 ETF 及
槓桿型 ETF 之總金額，不得超
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新增) 配伓本基金投
資標的包括基
金受益憑證，
爰參照基金管
理辦法第 10

條1項第11款
及 103 年 10

月 17 日金管
證 投 字 第
10300398151

號令增訂相關
投資限制。 

第八項 

第九款 

投資於任一基金之受益權單位

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金已
發行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
十；所經理之全部基金投資於
任一基金受益權單位總數，不
得超過被投資基金已發行受益
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新增) 配合本基金投

資標的包括基
金受益憑證，
爰參照基金管
理辦法第 10

條第1項第12

款增訂相關投
資限制。 

第八項 

第十款 

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金
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新增) 配合本基金投
資標的包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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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金受益憑證，
爰參照基金管
理辦法第 22

條增訂相關投
資限制。 

 (刪除) 第七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無擔
保公司債，該債券應取具
____等級以上之信用評等； 

本基金可投資
高收益債券，
高收益債券之
債信評等已載
明於本條第一
項，爰刪除本

款，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八項 

第十一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無擔保
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交換公
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行無
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九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無擔
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公司所發行無擔保公司債
總額之百分之十； 

配合本基金投
資標的，明訂
本基金投資之
無擔保公司債
含轉換公司
債、交換公司
債及附認股權
公司債。 

第八項 

第十二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公司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轉換公司債、

交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
任一公司所發行次順位公司債
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行次
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行公司
債 (含次順位公司債) 之總金

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
司所發行次順位公司債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
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行次順
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上
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金管
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
上； 

配合本基金投
資標的，爰增

訂文字，另本
基金得投資於
高收益債券，
因高收益債券
之債信評等已
載明於本條第
一項，爰刪除
本款後段文
字。 

第八項 

第十四款 

投資於任一銀行所發行之金融
債券 (含次順位金融債券) 之
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銀行

所發行金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投資於任一銀行所發行次
順位金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
過該銀行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
券後) 所發行次順位金融債券
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二
款 

投資於任一銀行所發行之金
融債券 (含次順位金融債券) 

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該銀

行所發行金融債券總額之百
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行所發
行次順位金融債券之總額，不
得超過該銀行該次 (如有分
券指分券後) 所發行次順位
金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
開次順位金融債券應符合金
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以上； 

本基金得投資
於高收益債
券，高收益債
券之債信評等

已載明於本條
第一項，爰刪
除本款後段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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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第八項 

第十六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
的公司發行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
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行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之
百分之十；亦不得超過本基金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四
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
目的公司發行之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不得
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
公司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 發行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亦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金
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以上； 

本基金得投資
於高收益債
券，高收益債
券之債信評等
已載明於本條
第一項，爰刪
除本款後段文
字。 

第八項 

第十七款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行之公
司債、金融債券及將金融資產
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
的公司發行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總金額，不得超過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第七項 

第十五
款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行之
公司債、金融債券及將金融資
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
殊目的公司發行之受益證券
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金額，不
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
產基礎證券應符合金管會所
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本基金得投資
於高收益債
券，高收益債
券之債信評等
已載明於本條
第一項，爰刪
除本款後段文
字。 

第八項 

第十八款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

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具
有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理辦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
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

運用基金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 

第七項 

第十六

款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

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
構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
理辦法第十一條所稱利害關
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

得運用基金投資於該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酌修文字。 

第八項 

第十九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行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
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七
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該
次 (如有分券指分券後) 發行
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金

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以上； 

本基金得投資
於高收益債
券，高收益債
券之債信評等
已載明於本條
第一項，爰刪
除本款後段文

字。 

第八項 

第二十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金
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八
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行之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受益證
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本基金未投資
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金受益證
券，爰刪除相
關文字。 

 (刪除) 第七項 

第二十
所投資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應符合金管會所規定

本基金得投資
於高收益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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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款 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券，高收益債
券之債信評等
已載明於本條
第一項，爰刪
除本款。其後
款次依序調
整。 

第八項 

第二十二
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
有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理辦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

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
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投資於
該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第七項 

第二十
一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
基金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
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管理辦法第十
一條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
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證券
投資信託基金投資於該不動
產投資信託基金受益證券或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本基金未投資
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金受益證
券，爰刪除相

關文字。 

第八項 

第二十三
款 

不得將本基金持有之有價證券
借予他人； 

第七項 

第二十
二款 

不得將本基金持有之有價證
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理辦法第十四條
規定者，不在此限； 

本基金不從事
借券交易，爰
刪除但書規定 

第八項 

第二十四

款 

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
但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不在此限，惟其投
資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五。 

 (新增) 依金管證投字
第

10400447161

號函令，投資
於 Rule144A

債券總金額不
得超過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三十。 

第八項 

第二十五
款 

不得從事不當交易行為而影響
基金淨資產價值； 

 (新增) 配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管理
辦法第 10 條
第 1 項第 19

款規定修訂。 

第九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金，第

(九)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金，
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
券投資信託基金及期貨信託基
金。 

第八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金，

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及期貨信
託基金。 

配合引用款項

及內容，爰酌
修文字。 

第十項 第八項第(八)款至第(九)款、第
(十一)款至第(十七)款、第(十
九)款至第(二十一)及第(二十
四)款規定比例、金額之限制，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

第九項 第七項第  (九 ) 款至第  (十
五 ) 款及第  (十七 ) 款至第 

(十九) 款規定比例之限制及
該項所述之信用評等，如因有
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配合前項各款
規定爰增列部
分文字並配合
款次調整酌修
文字。 



92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者，從其規定。 其規定。 

第十一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
各款禁止規定之行為，以行為
當時之狀況為準；行為後因情
事變更致有本條第八項禁止規
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
經理公司為籌措現金需處分本
基金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
出比例限制部分之證券。 

第十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七
項各款禁止規定之行為，以行
為當時之狀況為準；行為後因
情事變更致有本條第七項禁
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
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金需
處分本基金資產時，應儘先處
分該超出比例限制部分之證
券。 

配合項次調整
爰酌修文字。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

條 

收益分配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累積型各計價類別受益
權單位之收益全部併入基金資
產，不予分配。 

 

 (新增)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增

訂本項文字，
其後項次依序
調整。 

 (刪除) 第二項 基金收益分配以當年度之實
際可分配收益餘額為正數方
得分配。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
之可分配收益低於會計年度
結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百分之，經理公司不予分
配，如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
收益超過會計年度結束日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
之____時，其超過部分併入
以後年度之可分配收益。如投
資收益之實現與取得有年度
之間隔，或已實現而取得有困
難之收益，於取得時分配之。 

配合本基金實
務作業爰刪除
本項文字，其
後項次依序調
整。 

第二項 本基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投資中華民國及中國
大陸以外所得之利息收入及已
實現資本利得扣除資本損失(包

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損
失)，為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經理
公司應於本基金成立日起屆滿
三個月後，依第四項規定之時
間，按季進行收益分配。 

 (新增) 明訂本基金季
配息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
位之收益分配

來源及計算方
式。 

第三項 本基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每月提供收益分配，
經理公司依收益之情況自行決

 (新增) 明訂經理公司
依收益之情況
自行決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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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定分配金額，分配金額可超出
上述之可分配收益，故本基金
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之配息可能涉及本金，且每
季分配之金額並非一定相同。 

金額，分配金
額可超出上述
之可分配收
益，故本基金
季配息型各計
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之配息可
能涉及本金，
以下項之依序
調整。 

第四項 本基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
經經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
後，應於每年之一、四、七、
十月之第二十個營業日前(含)

分配之，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
司於期前公告。 

第三項 本基金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

於該會計年度結束後，翌年    

月第    個營業日分配之，停
止變更受益人名簿記載期間
及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
期前公告。 

明訂本基金季

配息型各計價
類別受益權單
位之收益分配
期間。 

第五項 本基金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分配，
由經金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行
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出具收益分
配覆核報告後，即得進行分
配，惟如可分配收益來源涉及

已實現資本利得時，應經金管
會核准辦理公開發行公司之簽
證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
配。 

第四項 可分配收益，應經金管會核
准辦理公開發行公司之簽證
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始得分
配。（倘可分配收益未涉及資
本利得，得以簽證會計師出
具核閱報告後進行分配。） 

明訂季配息型
各計價類別受
益權單位之每
月及每年度可
分配收益，應
經會計師分別

出具查核覆核
及簽證報告
後，始得分配。 

第六項 每次分配之總金額，應由基金
保管機構以「華南永昌四年到
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可分配收益專戶」之
名義，按季配息型受益權單位
之各計價幣別開立獨立帳戶分
別存入，不再視為本基金資產
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
分別依其計價類別併入季配息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之資
產。 

第五項 每次分配之總金額，應由基金
保管機構以「_______基金可
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存入獨
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金資產
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
併入本基金。 

明訂本基金可
分配收益專戶
名稱及其孳息
應併入季配息
型各計價類別
受益權單位之
資產。 

第七項 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之可分配收益，分別依收益
分配基準日發行在外之季配息
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總數
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應
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
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

第六項 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
日發行在外之受益權單位總
數平均分配，收益分配之給付
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
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
告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金額、

配合本基金季
配息型受益權
單位分為各計
價類別，爰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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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
算方式及分配之金額、地點、時
間及給付方式。 

地點、時間及給付方式。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之報
酬 

第十六
條 

經理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之
報酬 

說    明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壹
(1.1％)之比率，於成立時計算
存續期間之總報酬，於本基金
成立日起七個營業日內自該基
金一次撥付，受益人提前贖回

除須負擔買回費用外，經理費
並不退還。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金
淨 資 產 價值 每 年百 分 之
____(____％)之比率，逐日累
計計算，並自本基金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明訂經理公司
報酬。 

第二項 基金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金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

壹参 (0.13%)之比率，由經理
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金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第二項 基金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
基金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_____(_____%)之比率，由經
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
金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明訂基金保管
機構報酬。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
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說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

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
委任之基金銷售機構提出買回
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其他受理
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機構所簽
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
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
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
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
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
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經理公
司應依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
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
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
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
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
應確實嚴格執行，並應將該資
訊載明於公開說明書、相關銷
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一項 本基金自成立之日起    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說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
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
司與其他受理受益憑證買回
申請之機構所簽訂之代理買
回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
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
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
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
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
憑證之全部或一部，但受益憑
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
及____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
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

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
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
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
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
行，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
說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
公司網站。 

明訂本基金開
始接受受益人
買回之日及刪

除部份買回之
最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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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類型
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
價格，以買回請求到達經理公
司或其委任辦理基金買回業務
之基金銷售機構次一營業日該
類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
之。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
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
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及實務
作業情形，爰
修訂本項文
字。 

第三項 本基金買回費用（即本基金到
期前之買回/或轉申購所生之費
用，含受益人進行短線交易部

分）為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二，並得由經理公
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
基金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說明
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
金資產。 

第三項 本基金買回費用（含受益人
進行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
得超過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____，
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
公告後調整。本基金買回費
用依最新公開說明書之規
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金資
產。 

明訂本基金買
回費用即為本
基金到期前之

買回及 /或轉
申購所生之費
用，並含受益
人進行短線交
易費用，另明
訂買回費用比
例。 

 (刪除) 第四項 本基金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
金或辦理有價證券交割，得
由經理公司依金管會規定向
金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並
由基金保管機構以基金專戶

名義與借款金融機構簽訂借
款契約，且應遵守下列規
定，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
修正者，從其規定： 

（一）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
營辦理放款業務之國內外金
融機構為限，亦得包括本基
金之保管機構。 

（二）為給付買回價金之借
款期限以三十個營業日為
限；為辦理有價證券交割之
借款期限以十四個營業日為
限。 

（三）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
關費用由基金資產負擔。 

（四）借款總金額不得超過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五）基金借款對象為基金
保管機構或與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有利害關係者，其借款
交易條件不得劣於其他金融

本基金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刪
除本項文字，
以下項次依序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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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機構。 

（六）基金及基金保管機構
之清償責任以基金資產為
限，受益人應負擔責任以其
投資於該基金受益憑證之金
額為限。 

 (刪除) 第五項 本基金向金融機構辦理短期
借款，如有必要時，金融機
構得於本基金財產上設定權
利。 

本基金不辦理
短期借款爰刪
除本項文字，
以下項次依序
調整。 

第四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
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
證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金保管機
構以買回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
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
式給付買回價金，並得於給付
買回價金中扣除買回費用、買
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
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
買回價金將依其申請買回之受
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第六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
司應自受益人買回受益憑證
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五
個營業日內，指示基金保管機
構以買回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
款方式給付買回價金。 

明訂本基金於
買回日起七個
營業日內給付
買回價金。 

第五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
者，經理公司應依前項規定之
期限給付買回價金。 

第七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
證者，經理公司除應依前項規
定之期限給付買回價金外，並
應於受益人買回受益憑證之
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辦理受益憑證之
換發。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部分
買回時毋需辦
理受益憑證換
發，故不適用
本項後段規
定，爰刪除之。 

第八項 其他受益憑證之買回，依同業
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募集
發行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
程序」規定辦理。 

 (新增) 增訂受益憑證
買回依據「證
券投資信託基
金募集發行銷
售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

序」之規定辦
理。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
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說    明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金總額超過本基金流動資產
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金管
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
並延緩給付買回價金。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金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
益憑證發行價額之餘額，超
過本基金流動資產總額及本
契約第十七條第四項第四款

本基金於募集
期間後即不再
受理投資人申
購，另本基金
不辦理短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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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所定之借款比例時，經理公
司得報經金管會核准後暫停
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
買回價金 

 

款，爰酌修部
分文字。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
方式儘速處分本基金資產，以
籌措足夠流動資產以支付買回
價金。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有
足夠流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
金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
復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
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金。經理公司就恢復計算本
基金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
應向金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
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
恢復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
其買回之價格。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
方式儘速處分本基金資產，以
籌措足夠流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金。經理公司應於本基金
有足夠流動資產支付全部買
回價金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

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恢復計算買回價格，並自
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
付買回價金。經理公司就恢復
計算本基金每受益權單位買
回價格，應向金管會報備之。
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
買回者，以恢復計算買回價格
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配合實際操作
修訂給付買回
價金付款日。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
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

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
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
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
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復

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復計算
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
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
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
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行為，
再予撤銷。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
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
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

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
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
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
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

應於恢復計算買回價格日前
(含恢復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
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
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
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
銷買回之行為，再予撤銷。經
理公司應於撤銷買回申請文
件到達日起七個營業日內交
付因撤銷買回而換發之受益

憑證。 

本基金採無實
體發行，買回
時毋需辦理受

益憑證換發，
故不適用本項
後段規定，爰
刪除之。 

第四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復計算買
回價格，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二
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第四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復計算
買回價格，應依本契約第三
十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配合引用條次
調整，爰修訂
文字。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
金之延緩給付 

第十九
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金之延緩給付 

說    明 

第一項 

第一款 

本基金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
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
非因例假日而停止交易； 

第一項 

第一款 

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或外匯市場非因例假日而
停止交易； 

配合本基金投
資海外，爰酌
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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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金買回
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應即恢復計算本
基金之買回價格，並依恢復計
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
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金。經理
公司就恢復計算本基金每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金管會
報備之。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金買
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
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復計
算本基金之買回價格，並依恢
復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
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金。經理公司就恢復計算本基
金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
向金管會報備之。 

配合實務作業
情形修訂本基
金買回價金付
款日。 

第三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復計算買

回價格，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二
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第三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復計算

買回價格，應依本契約第三十
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之。 

配合引用條次

調整，爰修訂
文字。 

第二十條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
條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說    明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
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金之淨
資產價值。因時差問題，故每
營業日之基金淨資產價值計
算，於次一營業日（計算日）
完成： 

(一)以基準貨幣計算基金資產總
額，減除適用所有類型並且

費率相同之相關費用後，得
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資
產價值。 

(二)依各類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佔總基金資產之比例，計算
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類別初
步資產價值。 

(三)加減專屬各類別之損益後，
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類
別資產淨值。 

(四)前款各類別資產淨值加總即
為本基金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淨資產價值。 

(五)第(三)款各類別資產淨值按
結算匯率換算即得出以報價
幣別呈現之各類別淨資產價
值。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
基金之淨資產價值。 

明訂本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計
算方式，另因
本基金為跨國
投資，爰明訂
「每營業日之
基金淨資產價
值計算，於次

一營業日（計
算日）完成」。 

第二項 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
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
算之，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中華民國之資產：應依中
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

第二項 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
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計算之。 

本基金投資國
內外有價證
券，故明訂國
內外淨資產價
值之計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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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業同業公會所擬訂，並經金管
會核定之最新「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
理之，但本基金持有問題公司
債時，關於問題公司債之資產
計算，依附件一「問題公司債
處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
準並應於公開說明書揭露。 

(二)國外之資產：  

1.債券：上市、上櫃者，以計
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彭

博資訊(Bloomberg)所取得之
最近價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
業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如計
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前

無法取得彭博資訊
(Bloomberg)所提供之最近價
格時，以路透社(Reuters)所提
供之最近價格代之。非上市、
上櫃者，以面值加計至計算日
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利息並依
規定按時攤銷。如持有暫停交
易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者，

以基金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
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
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投資
單位：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
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前彭博
資訊(Bloomberg)所取得之證
券交易所、店頭市場之最近收
盤價格為準，如持有暫停交易
者，以基金經理公司洽商其他
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
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中華

民國時間上午十時前經理公司
所取得國外共同基金公司之最
近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如持
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

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
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
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
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
算。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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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3.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
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所
取得各證券相關商品集中交易
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
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
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依序自彭
博資訊（Bloomberg）、路透
社(Reuters)所取得之價格或交
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期貨：以期貨契約所定之標

的種類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
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
依序自彭博資訊
（Bloomberg）、路透社

(Reuters)所取得之結算價格為
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4.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前
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後取得外匯
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
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
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
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前述資

訊之取得，依序以彭博
(Bloomberg)資訊系統、路透
社(Reuters)資訊系統所提供之
價格為依據。 

(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計算錯
誤之處理方式，依「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
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
法」辦理之，該作業辦法並應
於公開說明書揭露。 

(四)本基金國外資產由外幣換
算成新臺幣，或以新臺幣換算
成外幣，先按計算日彭博資訊

(Bloomberg)提供之前一營業
日外匯收盤匯率為計算依據。
如計算日當日無法取得彭博資
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前一

營業日收盤匯率時，則以路透
社(Reuters)所提供之收盤匯率
為準。如計算日無前一營業日
之收盤匯率或無法取得者，則
以最近之收盤匯率為準。但基



101 

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金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與其他指定交易銀行間之匯
款，其匯率以實際匯款時之匯
率為準。 

 (刪除) 第三項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
依同業公會所擬定，金管會核
定之計算標準辦理之，但本基
金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
題公司債之資產計算，依附件
一「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
理之。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開

說明書揭露。 

本項已併入同
條第二項第一
款。 

第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第二十
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應按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分別計算及公告。 

 (新增)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增
訂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
值，應按各類
型受益權單位
分別計算及公
告，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一計算日按各
類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價值，
扣除其負債及應負擔之費用，
計算出計算日各該類型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
該類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除以各該類型已發行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位數如
下。惟本基金到期日之淨資產
價值計算不受下述小數點位數
限制：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以

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
以下小數第四位，第五位四捨
五入。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以四
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臺幣元以
下小數第四位，第五位四捨五
入。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以計算日之本基金淨資產價
值，除以已發行在外受益權單
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至新臺幣元以下小數第四位。 

配合本基金為
各類型受益權
單位，爰修訂
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方式。 

第三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

第三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本基金每受益權

配合本基金為
各類型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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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單位，爰修訂
文字。 

第二十四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金之不再
存續 

第二十
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金之不
再存續 

說    明 

第一項 存續期間屆滿前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經金管會核准後，本契約
終止︰ 

(以下略) 

第一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金管會
核准後，本契約終止︰ 

(以下略) 

 

第二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
經金管會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
告之。 

第二項 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
申報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
內公告之。 

本基金終止應
經主管機關核
准，爰刪除部

分文字。 

第二十五
條 

本契約到期之處理程序  (新增)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到期買回價金係以到期
日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經
理公司並得於給付到期買回價
金中扣除買回收件手續費、掛
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
用。受益人之到期買回價金按
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
幣別給付之。 

 (新增) 明訂本契約到
期之處理程
序。 

第二項 本契約存續期間屆滿時，經理
公司應通知受益人到期日之淨
資產價值，並指示基金保管機
構於十個營業日內將款項交付
受益人，不適用第二十六條之
處理程序。 

 (新增) 明訂本契約到
期之處理程
序。 

第二十六
條 

本基金之清算 第二十
五條 

本基金之清算 
說    明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金資產，清償本基金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
金保管機構依各類型受益權單
位數之比例分派予各受益人。

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
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金管
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
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金額、
本基金各類型受益權單位總
數、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
分配之比例、清算餘額之給付
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
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
分本基金資產，清償本基金之
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
示基金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
位數之比例分派予各受益人。

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
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金
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
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金
額、本基金受益權單位總數、
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
例、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
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
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本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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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將處理結果向金管會報備並通
知受益人。 

果向金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
人。 

第八項 本基金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
通知，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二條
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第八項 本基金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
之通知，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一
條規定，分別通知受益人。 

配合前揭條次
調整酌修文
字。 

第二十七
條 

時效 第二十
六條 

時效 
說    明 

第一項 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
位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
發放日起，五年間不行使而消
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季

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單位
之資產。 

第一項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
發放日起，五年間不行使而消
滅，該時效消滅之收益併入本
基金。  

配合本基金季
配息型受益權
單位分為各計
價類別，爰修

訂本項文字。 

第二項 受益人之買回價金給付請求
權，自買回價金給付期限屆滿
日起，十五年間不行使而消
滅；本基金存續期間到期時，
受益人之價金給付請求權，自
基金保管機構應給付價金之日
起，十五年不行使而消滅。 

 受益人之買回價金給付請求
權，自買回價金給付期限屆
滿日起，十五年間不行使而
消滅。 

本基金信託契
約訂有存續期
限，爰增訂後
段有關存續期
間到期時，受
益人之價金給
付請求權期
限。 

第二十九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十
八條 

受益人會議 
說    明 

第二項 受益人自行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
占提出當時本基金已發行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但如決議事項係專
屬於特定類型受益權單位之事
項者，前項之受益人，係指繼續
持有該類型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該類型受益權
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金已發
行在外該類型受益權單位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第二項 受益人自行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
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
數占提出當時本基金已發行
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
三以上之受益人。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關於受益人
自行召開受益
人會議之規
定。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
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
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行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
於特定類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類型
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席
並行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
代表已發行受益憑證受益權
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
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
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行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
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
訂出席並行使
表決權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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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行
該類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
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下列
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
動議方式提出： 

第三十條 會計 第二十
九條 

會計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彙整登載所有類型受益
權單位數據之帳務，以基準貨

幣(即新臺幣)為記帳單位。 

 (新增) 明訂本基金以
基準貨幣為記

帳單位 

第三十一
條 

幣制 第三十
條 

幣制 
說    明 

第一項 本基金彙整登載所有類型受益
權單位數據之一切簿冊文件、
收入、支出、基金資產總值之計
算及本基金財務報表之編列，
均應以基準貨幣(即新臺幣元)

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五入，
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之各類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第一項 本基金之一切簿冊文件、收
入、支出、基金資產總值之計
算及本基金財務報表之編列，
均應以新台幣元為單位，不滿
一元者四捨五入。但本契約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
限。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酌
修文字。 

第三十二
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
一條 

通知及公告 
說    明 

第一項 

第二款 

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應通
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
於各類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得僅通知該類型受益權單位受
益人： 

本基金收益分配之事項(僅需通
知季配息型各計價類別受益權
單位之受益人)。 

第一項 

第二款 

經理公司或基金保管機構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本基金收益分配之事項。 

明訂本基金收
益分配之事項
僅須通知季配
息型各計價類
別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
金各類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
產價值。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
基金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 

配合本基金分
為各類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
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
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
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
方式為之。受益人通訊地址變
更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
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變更登
記，否則經理公司、基金保管機

第三項 

第一款 

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
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
人者通知代表人，但經受益人
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
方式為之。 

配合經理公司
實務作業程
序，明訂受益
人地址變更時
應即向經理公
司或事務代理
機構辦理變更
登記，否則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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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款、次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
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 

條、項 

款、次 

開放式                                                                                              

債券型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範本條文 

說明 

構或清算人依本契約規定為送
達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
載之地址視為已依法送達。 

達至受益人名
簿所載之地址
時視為已依法
送達。 

第三十三
條 

準據法 第三十
二條 

準據法 
說    明 

第四項 關於本基金投資國外有價證券
之交易程序及國外資產之保
管、登記相關事宜，應依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法令之規定。 

 (新增) 明訂投資國外
有價證券之交
易程序及國外
資產之保管、
登記相關事

宜，應依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
法令之規定。 

 (刪除) 第三十

五條 

附件 
說    明 

 (刪除)  本契約之附件一「問題公司債
處理規則」為本契約之一部
分，與本契約之規定有同一之
效力。 

本契約第一條
第一項第三十
二款已明示
「問題公司債
處理規則」為
本契約之附
件，爰刪除本

條，其後條次
依序調整。 

第三十六
條 

生效日 第三十
六條 

生效日 
說    明 

第一項 本契約自金管會核准之日起生
效。 

第一項 本契約自金管會核准或生效
之日起生效。 

本基金係採核
准制，爰刪除
申報生效之規
定。 

 

108 年度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對照表 

條項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說明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金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八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品(但正向

浮動利率債券除外)；但轉換公司

債、附認股權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

不在此限，且投資總金額不得超過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持

有之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及交換公司債於條件成就致轉換、

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應於一年內

不得投資於股票、具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及結構式利率商

品；但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

司債及交換公司債不在此限，

且投資總金額不得超過本基金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持有

之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及交換公司債於條件成就致

轉換、認購或交換為股票者，應

配合金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107年 7月

23 日公佈修正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管理辦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七款之規定

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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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說明 

調整至符合規定； 於一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第二十條 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項 

第二款 

第一目 

債券：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

十時彭博資訊(Bloomberg)所取得

之最近價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

業日止之應收利息為準。如計算日

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無法取得

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最

近價格時，以路透社(Reuters)所提

供之最近價格代之。如持有暫停交

易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者，以基

金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

構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

公平價格為準。 

債券：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

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彭博資

訊(Bloomberg)所取得之最近價

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

之應收利息為準。如計算日中

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無法取得

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

最近價格時，以路透社(Reuters)

所提供之最近價格代之。非上

市、上櫃者，以面值加計至計算

日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利息並

依規定按時攤銷。如持有暫停

交易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者，以基金經理公司洽商其他

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

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參考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資產價值之計

算標準修正之。 

 

110 年度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條文對照

表 

條項 修訂後 修訂前 說明 

第二十條：本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項 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並應遵守下
列規定： 

(一)中華民國之資產：應依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擬訂，
並經金管會核定之最新「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但本
基金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
債之資產計算，依附件一「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開
說明書揭露。 

(二)國外之資產： 

1.債券：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

彭博資訊(Bloomberg)所取得之最近價
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利
息為準。如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
時前無法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所
提供之最近價格時，以Factset所提供之

最近價格代之。如持有暫停交易或久無
報價與成交資訊者，以基金經理公司洽
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委
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本基金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並應遵守下
列規定： 

(一)中華民國之資產：應依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擬訂，
並經金管會核定之最新「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辦理之，但本
基金持有問題公司債時，關於問題公司
債之資產計算，依附件一「問題公司債處
理規則」辦理之。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開
說明書揭露。 

(二)國外之資產： 

1.債券：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

彭博資訊(Bloomberg)所取得之最近價
格加計至計算日前一營業日止之應收利
息為準。如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
時前無法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所
提供之最近價格時，以路透社(Reuters)

所提供之最近價格代之。如持有暫停交
易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者，以基金經
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
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配合國

外資產
取價資
訊來源
系統異
動做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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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 修訂前 說明 

2.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投資單位：上市

上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
時前彭博資訊(Bloomberg)所取得之證
券交易所、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
準，如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金經理公司
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
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未上市上
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
前經理公司所取得國外共同基金公司之
最近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如持有暫停
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
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
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

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3.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
民國時間上午十時所取得各證券相關商

品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
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
時 間 上 午 十 時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Factset所取得之價格或交
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期貨：以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類所
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 上 午 十 時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Factset所取得之結算價格
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4.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前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後取得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
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
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
補方式計算之。前述資訊之取得，依序以
彭博(Bloomberg)資訊系統、Factset資訊
系統所提供之價格為依據。 

(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
方式，依「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
法」辦理之，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說明

書揭露。      

(四)本基金國外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臺
幣，或以新臺幣換算成外幣，先按計算日
彭博資訊(Bloomberg)提供之前一營業

日外匯收盤匯率為計算依據。如計算日
當日無法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所
提供之前一營業日收盤匯率時，則以
Factset所提供之收盤匯率為準。如計算
日無前一營業日之收盤匯率或無法取得

2.受益憑證、基金股份、投資單位：上市

上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
時前彭博資訊(Bloomberg)所取得之證
券交易所、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
準，如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金經理公司
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評價
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未上市上
櫃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時間上午十時
前經理公司所取得國外共同基金公司之
最近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如持有暫停
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
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
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

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3.證券相關商品： 

(1)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
民國時間上午十時所取得各證券相關商

品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
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中華民國
時 間 上 午 十 時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之
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2)期貨：以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類所
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中華民國時
間 上 午 十 時 依 序 自 彭 博 資 訊

(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所取得之
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4.遠期外匯合約：以計算日前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後取得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
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
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
補方式計算之。前述資訊之取得，依序以
彭博 (Bloomberg)資訊系統、路透社
(Reuters)資訊系統所提供之價格為依
據。 

(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之處理
方式，依「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淨資產價值
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

法」辦理之，該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說明
書揭露。      

(四)本基金國外資產由外幣換算成新臺
幣，或以新臺幣換算成外幣，先按計算日

彭博資訊(Bloomberg)提供之前一營業
日外匯收盤匯率為計算依據。如計算日
當日無法取得彭博資訊(Bloomberg)所
提供之前一營業日收盤匯率時，則以路
透社(Reuters)所提供之收盤匯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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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修訂後 修訂前 說明 

者，則以最近之收盤匯率為準。但基金保

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其他指定
交易銀行間之匯款，其匯率以實際匯款
時之匯率為準。 

如計算日無前一營業日之收盤匯率或無

法取得者，則以最近之收盤匯率為準。但
基金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其
他指定交易銀行間之匯款，其匯率以實
際匯款時之匯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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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投資人爭議處理及申訴管道 

一、 受益人因本基金之募集及銷售業務與經理公司或銷售機構發生爭議時，得以下列方式尋

求協助： 

(一)直接向本公司或銷售機構進行申訴。 

(二)向財團法人金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三)向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中華民國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申訴。 

(四)向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申請調處。 

(五)向管轄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二、投資人保護機構聯絡方式： 

機構名稱 聯絡方式 

華南永昌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19-6688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54號3樓之1 

網址：www.hnfunds.com.tw  

財團法人金融消費評議中心 電話：(02)2316-1288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號17樓 

網址：www.foi.org.tw/ 

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電話：(02)8773-5100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18樓 

網址：www.sfb.gov.tw/ch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電話：(02)2581-7288  

地址：台北市長春路145號3樓 

網址：www.sitca.org.tw/Default.aspx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電話：(02)2712-889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78號12樓 

網址：www.sfipc.org.tw/ma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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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其他依金管會規定應特別記載之事項 

本公司評價委員會之運作及評價方法： 

一、評價委員會之召開 

評價委員會得不定期召開會議。本公司所經理之基金所持有國外上市、上櫃股票或債券等投資標

的，發生下列情事之一而無法取得價格時，應召開評價委員會： 

(一) 個股之暫停交易； 

1.無成交量； 

2.公司在籌劃重大事項及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有關事項尚存在不確定性，依規定暫停交易； 

3.暫停交易期間公司會計師更換； 

4.被發現有涉及嚴重違規行為或正被監管機構調查； 

5.未能依當地證券交易市場規定之期限內公告財務報表； 

6.其它原因。 

(二) 突發事件造成交易市場關閉； 

(三) 交易市場非因例假日停止交易； 

(四) 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二、評價委員會成員 

評價委員會召集人為後勤作業群主管，評價委員會成員包括基金投資、法令遵循、基金會計、交

易、風險管理之權責主管。如需要時，得由召集人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參加討論。 

三、評價委員會出席人數及決議 

評價委員會每次開會最低出席人數應達 5 人以上，各項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通過。 

四、開會及通知程序 

如有發生第一項之情事而須召開評價委員會時，由基金投資權責部門通知執行祕書召開評價委員

會。 

五、呈報單位及程序 

評價委員會決議應陳報總經理。前述決議及評價結果應由財務行政部按月彙整通知基金保管機

構，並按季彙整提報董事會。 

六、評價方法 

(一) 投資標的最近期收盤價、成交價、買價、賣價或中價等。 

(二) 交易對手或市場研究券商所提供之價格或報價資訊。 

(三) 彭博、路透社、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所提供之資訊。 

(四) 以評價模型所計算之公平價格。 

(五) 發行公司財報或基金公司公告之淨值等資訊。 

(六) 會計師或律師等之建議。 

(七) 其他評價結果符合客觀、中立、合理、可驗證結果之評價方法。 

(八) 海外投資顧問公司出具評價資料或集團內部之參考資訊。 

七、定期檢視機制 

同一議案首次評價委員會會議結束後 3 個月內仍未恢復市場交易或報價與成交資訊時，召開第二

次評價委員會，而後每隔 1 個月定期審視，直至該投資標的恢復交易或取得報價與成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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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一、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

計算日止之應計利息及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

債券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折溢價之攤銷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

金額為買進成本。另，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

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額及利率計算之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

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辦理。 

四、ETF 連結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所單一連結之 ETF 主基金，以計算日該

ETF 主基金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五、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股票： 

      1.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

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以

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

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

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準，經金管

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櫃契約者，則

以核准撤銷當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

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時，

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上櫃及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

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規定；認購初次上市、上櫃〈含

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牌交易前，以買進成

本為準。 

      2.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易日起，以該股

票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之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

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之最近期依法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

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值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

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

該股票價格至淨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司於暫停交

易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時，一次調

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惟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收

盤價為上限。惟最新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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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

準。 

      3.暫停交易股票於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易前一曆月

之每一營業日平均成交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

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該日起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

之。 

      4.如該股票恢復交易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

跌幅者，則俟自該股票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

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日起，始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

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標準前，則自該股票恢復交易前一

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

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為止。 

      5.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易股票若暫停交易期滿而終止交易，則以零價值

為計算標準，俟出售該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

司股票停止買賣之日起，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存

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

存續公司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

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7.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

滅公司股票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

消滅公司最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

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股票上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

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以新設公司集中交易市

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 

      8.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

減資新股票開始上市（櫃）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

後交易日集中交易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

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金額，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

列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

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

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

格為準。 

      10.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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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否定意見者。 

 （4）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

賣股票之必要者。 

 （5）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櫃

買中心停止買賣股票者。 

（二）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

格為準；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三）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

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轉換公司債：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轉換公司債提出申請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

其評價方式準用第（一）款規定。 

      2.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易日之

收盤價為準，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

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惟如有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

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

理。 

      3.暫停交易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

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上櫃者，優先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殖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

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當日等殖成交系統未有交

易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

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

以上者，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列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債指數殖利

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

率上下 10 bps （含）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

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

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

指數成份所揭露之債券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

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

下者，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

收之利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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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

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1. 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年 1月 1 日以後（含）

出售部分持券者，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

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

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

券商營業處所未有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日帳列金額，

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之差額，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

息為準。 

（4）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

規定按時攤銷折溢價。 

（5）持有暫停交易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

易市場上市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

易日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

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暫停交易債券

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2. 94年 12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年 1月 1 日以後（含）出售

部分後之持券，及 95年 1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1）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殖利率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

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

利率上下 20 bps（含）區間內，則以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

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 區

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

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

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

揭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列原

則： 

 A.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

載年期不同時，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但當

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限計算該債券之

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未滿 1個月時，以 1個月為之；

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

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其到期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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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信用

評等之對應原則如下： 

（A）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

一律視為 A）。 

（B）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

合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

保債券者，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

評等為準；次順位債券，以該債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

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用評等，則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

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行公司主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

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

受益證券之信評等級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定處

理。 

      3.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

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七）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

證券）：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

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

櫃者，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

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

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

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

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

周、一個月等）。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

取得之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持有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

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

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

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新評價之合理

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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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

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以基

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

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 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

外共同基金公司最近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如暫停期間仍

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

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易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

準；未上市者，依規範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

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定計算其價格。 

（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

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

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新公告之淨值為準，

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十四）結構式債券： 

        1.94年 12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年 1月 1 日以後（含）

出售部分持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94年 12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年 1月 1 日以後（含）出

售部分後之持券，及 95年 1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

應重新計算一次，計算方式以 3家證券商（含交易對手）提供之公

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94年 12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

應收利息為準。 

2.95年 1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易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六）參與憑證：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參與憑證所

連結單一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

為準。持有之參與憑證所連結單一股票有暫停交易者，以基金經理公

司洽商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

或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六、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１、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

中交易市場交易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

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易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２、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易市場於計算日之結

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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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

格為準，於次一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

當日外匯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

算之。 

七、第五條除暫停交易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 (櫃) 之股票於股份

轉換停止買賣期間外，規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

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

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者，以

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

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

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之。 

八、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約定時點之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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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

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 106 年 02 月 17 日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

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

不同交易制度、時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  調整淨

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下，減少業者過度繁複且不具經  濟價值之

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

處理作業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  條所定可

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事業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外應賠  償投資人

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之估計變動

處理，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流程，但應將基金  帳務調整之紀

錄留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125％（含）； 

（二）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三）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5％（含）； 

（四）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 0.25％（含）； 

（五）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

適用上述類別比率。 

 

四、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

條之控管程序辦理外，應儘速計算差異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

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  告，並自公

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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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

差額補足作業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淨值低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舉例如下表： 

    

淨值 

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

者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10 

以 80 單位計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

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

價金$800。 

贖回

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

800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

1000 

贖回金額應為

$1000，故由基金資

產補足受益人所遭受

之損失$200，以維持

正確的基金資產價

值。 

 

（二）淨值高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

在外單位數。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

且只要當淨值重新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

金資產進行補足，舉例如下表： 

淨值 

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 8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 100 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

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

價金$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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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者 

贖回 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 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

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

之贖回款而使基金受

有損失部分，對基金

資產進行補足。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

應執行之相關控管程序如下： 

（一）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

基金淨值計算偏差的更正分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

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

的方式，並為妥善處理。 

（六）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 7 個營業日內公

告，並自公告日起 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

及後續處理過程是否合理。 

（八）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露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流程之合理

性，及陳述偏差的淨值已重新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

補足金額。 

 

七、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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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基金運用狀況 

 

一、投資情形：列示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基金下列資料 

(一)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率。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金淨資產總額明細 

110年 3月 31日 

資產項目 金額(新台幣百萬元) 比率(%) 

債券及其他固定收益證券 214.94 76.32 

附條件交易 59.97 21.29 

銀行存款 3.27 1.16 

其他資產(扣除負債後) 3.45 1.22 

合計(淨資產總額) 281.63 100.00 

(二)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股票之名稱、股數、每股市

價、投資金額及投資比率。 

無。 

(三)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債券之名稱、投資金額及投

資比率。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金投資債券明細 

110年 3月 31日 

債券名稱 市場名稱 
投資金額 

(新台幣百萬元) 
投資比率 

US TREASURY N/B 海外債券 28.63 10.17% 

HSBC HOLDINGS PLC(REG) 海外債券 21.48 7.63% 

COMISION FEDERAL DE ELECTRICIDAD 海外債券 20.09 7.13% 

INDONESIA (REP OF) 海外債券 17.19 6.10% 

SUNSHINE LIFE INSURANCE 海外債券 17.12 6.08% 

CITIC LTD SER EMTN 海外債券 14.29 5.08% 

FEDERAL INTERNATIONAL FI SER EMTN 海外債券 14.29 5.07%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海外債券 14.28 5.07% 

PERTAMINA SER REGS 海外債券 11.50 4.08% 

AXIS BANK/DUBAI SER REGS (REG) 海外債券 11.44 4.06% 

WESTWCOOD GRP HOLD SER EMTN 海外債券 11.43 4.06% 

IND & COMM BK CHINA/NY SER MTN 海外債券 9.44 3.35% 

CH OVS GRAND OCE FINANCE 海外債券 8.60 3.05% 

TURKIYE GARANTI BANKASI 海外債券 8.00 2.84% 

MONGOLIA INTL BOND 海外債券 7.15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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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投資單一債券金額占基金淨值 1%以上 

(四)投資單一子基金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應列示該子基金名稱、經理公司、

基金經理人、經理費費率、保管費費率、受益權單位數、每單位淨值、投資受益權單位數、

投資比率及給付買回價金之期限。 

無。 

二、投資績效 

(一)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二)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單位：元/每受益權單位) 

年度 106 107 108 109 

新臺幣級別 0.141 0.295 0.307 0.283 

美元級別 0.143 0.292 0.304 0.300 

(三)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註：106年度報酬率計算期間：106.6.14(基金成立日)至 106.12.31 

(四)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三年、五年、

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計報酬率。 

 

 

 

8.5

9

9.5

10

10.5

11

2017/6/14 2018/1/31 2018/9/19 2019/5/8 2019/12/25 2020/8/12 2021/3/31

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金成立日起每單位淨值

走勢圖
A累積新臺幣 B季配新臺幣

C累積美元 D季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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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金自成立起各年度報酬率

A累積新台幣 B季配新台幣 C累積美元 D季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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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永昌四年到期新興市場美元債券基金淨資產價值累計報酬率 

110年 3月 31日 

期間 累積新台幣 季配新台幣 累積美元 季配美元 

最近三個月 0.3143% 0.3149% 0.2290% 0.2319% 

最近六個月 -1.2048% -0.4457% 0.8508% 1.6470% 

最近一年 -2.3497% -1.5957% 3.5437% 4.3637% 

最近三年 7.0858% 7.9412% 9.2452% 10.1171% 

最近五年 N/A N/A N/A N/A 

最近十年 N/A N/A N/A N/A 

成立日起 5.3015% 6.9078% 11.4966% 13.2178% 

                                                           資料來源：投信投顧公會基金績效評比 

三、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依照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總金額占平

均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計算。 

年度 106 107 108 109 

支出費用率 0.10% 0.16% 0.16% 0.17% 

四、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資產價值變動表。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之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五、最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前五名之證券商

名稱、支付證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若證券商為該基金之受益人者，應一併揭露其持有基金之

受益權單位數及比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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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美國 

(一)經濟環境說明 

1.經濟發展及主要產業概況 

 經濟成長率：2019年2.3%；2020年-3.5%。 

 主要出口產品：積體電路、汽車及零件、電腦設備及附件、航空設備與辦公設備。 

 主要進口產品：小客車、原油、電腦設備及零件、積體電路、辦公設備與電機設備。 

 主要出口地區：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英國。 

 主要進口地區：中國、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德國。 

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不管在能源、科技、醫藥、金融、航太、國防等產業，都居全球領導

地位。美國擁有豐富資源的優勢，以及優秀的教育資源與強大的經濟規模，吸引全球各地人

才聚集，在研究發展的成果更是領先全球，其並將研發成果開發新商品，使美國在各產業維

持其領導地位。美國科技產業中以半導體、個人電腦、網路雲端、電商零售等具國際競爭力，

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Netflix等知名公司皆為全球領導廠商，支撐

美國增長的產業從製造業和零售業等實體產業轉變成知識密集型產業，已形成了由知識產權

等「無形資產」創造利潤的產業結構。 

2020年第1季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全球各國經濟陷入衰退危機，美國聯準會為此而大幅緊

急降息，將利率降至0%~0.25%的歷史低位，並實施無上限量化寬鬆及祭出直接購買企業債券

等政策，以穩定市場信心，降低經濟下滑的風險與金融市場流動性風險。 

2.外匯管理及資金匯出入規定：無外匯管制。 

3.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變動情形：不適用 

(二)證券市場說明 

1.最近兩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A.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十億美元） 債券發行情形（十億美元）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種類 金額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紐約證券交易所 2,143 2,834 24,480 26,233 4,769 5,860 7,440 8,186 

B.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類別成交金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8年 2019年 

紐約證券交易所 

(道瓊工業指數) 
28,538 30,606 18,686 26,176 816 895 

2.最近兩年市場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紐約證券交易所 82.12 116.38 23.13 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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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Bloomberg,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 

3.市場資訊揭露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資訊透明向來為美國證券市場所重視。1933年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必須註冊，且公開募

集發行新股需向證券管理委員會(SEC)提出註冊申請報告書。1934年證券交易法加以補充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須製作各種定期及臨時報告書，以充分公開資訊。此外徵求出席股東會之委託

書亦必須對股東發出報告書；公司內部關係人，應申報其持有股數，以後持有股數變動時亦

同；若經公開標購取得公司控制權亦必須公開相關資訊。在美國證券管理委員會嚴格規定下，

美國公開發行公司必須公告眾多資訊，為增加公開資606料之效用並方便投資人閱讀，近年來

美國證券管理委員會以統一各項必須公告之項目，建立相關之申報書，使申報的格式與處理

標準趨於一致。 

4.證券之交易方式 

(1) 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店頭市場(NASDAQ)。 

(2) 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30~16：00。 

(3) 交易作業：紐約證券交易所與美國證券交易所採用傳統的人工撮合、店頭市場採用電腦系

統化撮合。 

(4) 交割時間：原則上在交易後三個營業日辦理交割。 

 

中國 

(一)經濟環境說明 

1. 經濟發展及主要產業概況 

(1) 經濟成長率：2019年6.1%；2020年2.3%。 

(2) 主要出口產品：服裝及其附件、紡織紗線織物製品、傢俱、積體電路、液晶顯示板等。 

(3) 主要進口產品：原油、鐵礦、銅礦、初級形狀塑料、機械、鋼材，農產品等。 

(4) 主要出口地區：美國、香港、日本、南韓、德國、越南、英國、荷蘭、印度及新加坡。 

(5) 主要進口地區：美國、歐盟、日本、香港、東南亞。 

2020年初始武漢肺炎疫情大舉的爆發，使中國經濟面臨逆風，第1季陷入負成長情勢，根據中

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料顯示，第1季GDP較去年同期衰退6.8%，為1992年開始公佈季度GDP

以來首次出現負成長。為了刺激經濟發展，中國政府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及積極的財政政策來

因應，推行多項基礎建設投資計畫，除了傳統的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外，還包括與

新基建七大領域，如5G基站、特高壓、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工業互

聯網、高鐵和城際軌道交通，涵蓋到通信、電力、交通、數位等多個社會民生重點行業，其

中5G被定調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2. 外匯管理及資金匯出入規定 

根據「中國合格境外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外匯管理規定」，投資中國大陸有價證券時，應依

當地規定取得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亦稱QFII) 之資格並委託當地託管人向中國國家外匯管

理局備案或批准。經理公司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且可依其所取得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之

核准投資額度直接為基金投資A股。 

3. 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對美元匯率之最高、最低數額及變動情形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最高價 6.9772 7.1790 7.1671 

最低價 6.2430 6.6872 6.5233 

收盤價 6.8785 6.9632 6.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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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Bloomberg 

(二)證券市場說明 

1. 最近兩年發行及交易市場概況 

(1) 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名稱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元) 
種類 

金額 

(十億美元)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上海證券交易所 1,572 1,800 5,106 6,976 12,089 15,368 1,216 1,464 

深圳證券交易所 2,205 2,354 3,410 5,238 5,276 6,010 4,059 4,771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年底） 

證券類別成交金額 

股票(十億美元) 債券(十億美元)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8年 2019年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海綜合指數) 
3,050.12 3,473.07 7,934 12,178 21,672 22,098 

深圳證券交易所 

(深圳綜合指數) 
1,722.95 2,329.37 10,629 17,783 2,049 2,328 

2. 最近兩年市場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轉率(%) 本益比(倍)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上海證券交易所 164.96 213.54 14.55 16.76 

深圳證券交易所 360.65 429.28 26.15 3 

資料來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 

3. 市場資訊揭露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年度報告應當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之日起四個月內，中期報告應當在每個會計年度的上 半

年結束之日起兩個月內，季度報告應當在每個會計年度前三個月、九個月結束後的一個月

內編制完成並披露。第一季度季度報告的披露時間不得早於上一年度年度報告的披露時

間。當發生可能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投資者尚未得知時，

上市公司應當立即將有關該重大事件的情況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理機構和證券交易所報送

臨時報告，並予公告，說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狀態和可能產生的法律後果。 

4. 證券之交易方式 

(1) 上海證券交易所 

A. 交易時間：交易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30至11:30及下午13:00至15:00；集合競

價時間：上午9:15至9:25；大宗交易的申報受理時間：下午15:00至15:30。 

B. 交易方式：掛牌股票交易經由集中競價系統，所有交易公開透過電腦集合競價，採價

格及時間優先自動撮合。 

C. 交割作業：A股T+1日交割，B股T+3日交割。 

D. 漲跌幅度：漲跌幅比例為10%，其中ST股票價格漲跌幅比例為5%、債券不設漲跌幅度

限制。 

(2) 深圳證券交易所 

A. 交易時間：交易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30至11:30.及下午13:00至14:57。零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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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時間為零股交易專場日：上午9:30至10:30。 

B. 交易方式：掛牌股票交易經由集中競價系統，所有交易公開透過電腦集合競價，採價

格及時間優先自動撮合。 

C. 交割作業：A股及B股均為T+1日交割。 

D. 漲跌幅度：漲跌幅比例為10%，其中ST股票價格漲跌幅比例為5%、債券不設漲跌幅度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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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JP摩根全球新興市場債券指數(JP Morgan EMBI Global Index)或 JP摩根新興市場企業

債券指數(JP 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成分國家或地區 

國家 

JP摩根全球新興市場
債券指數(EMBI 

Global Index) 

JP摩根新興市場企業債
券指數(CEMBI Broad 

Diversified Index) 

ANGOLA  安哥拉 Y  

ARGENTINA 阿根廷 Y Y 

ARMENIA  亞美尼亞 Y  

AZERBAIJAN  亞塞拜然 Y Y 

BAHREIN  巴林  Y 

BANGLADESH 孟加拉 
 

 Y 

BARBADOS 巴貝多  Y 

BELIZE  貝里斯 Y  

BOLIVIA  玻利維亞 Y  

BRAZIL 巴西 Y Y 

CAMEROON  喀麥隆 Y  

CHILE 智利 Y Y 

CHINA 中國 Y Y 

COLOMBIA 哥倫比亞 Y Y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Y Y 

COTE D'IVOIRE 象牙海岸 Y  

CROATIA  克羅埃西亞 Y Y 

CZECH REPUBLIC 捷克  Y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 Y Y 

ECUADOR  厄瓜多爾 Y  

EGYPT 埃及 Y Y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Y Y 

ETHIOPIA  衣索比亞 Y  

GABON  加彭 Y  

GEORGIA  喬治亞 Y Y 

GHANA  迦納 Y Y 

GUATEMALA 瓜地馬拉 Y Y 

HONDURAS  宏都拉斯 Y  

HUNGARY  匈牙利 Y Y 

HONG KONG 香港  Y 

INDIA  印度 Y Y 

INDONESIA 印尼 Y Y 

IRAQ  伊拉克 Y Y 

ISRAEL 以色列  Y 

JAMAICA 牙買加 Y Y 

JORDAN  約旦 Y Y 

KAZAKHSTAN  哈薩克 Y Y 

KENYA  肯亞 Y  

KOREA REPUBLIC OF 南韓  Y 

Kuwait 科威特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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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VIA  拉脫維亞 Y Y 

LEBANON  黎巴嫩 Y  

LITHUANIA  立陶宛 Y  

MACAU  澳門  Y 

MALAYSIA  馬來西亞 Y Y 

MEXICO  墨西哥 Y Y 

MONGOLIA  蒙古 Y  

MOROCCO  摩洛哥 Y Y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Y  

NAMIBIA  納米比亞 Y  

NIGERIA  奈及利亞 Y Y 

OMAN  阿曼 Y Y 

PAKISTAN  巴基斯坦 Y  

PANAMA  巴拿馬 Y Y 

PARAGUAY  巴拉圭 Y Y 

PERU  袐魯 Y Y 

PHILIPPINES  菲律賓 Y Y 

POLAND  波蘭 Y Y 

QATAR  卡達  Y 

ROMANIA 羅馬尼亞 Y  

RUSSIA  俄羅斯 Y Y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Y 

SENEGAL 塞內加爾 Y  

SERBIA  塞爾維亞 Y  

SINGAPORE 新加坡  Y 

SLOVAK REPUBLIC 斯洛伐克共和國 Y  

SOUTH AFRICA  南非 Y Y 

SRI LANKA  斯里蘭卡 Y  

SURINAME  蘇利南 Y  

TAIWAN  台灣  Y 

TANZANIA UNITED REPUBLIC OF  坦尚
尼亞 

  

THAILAND  泰國  Y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 Y Y 

TUNISIA  突尼西亞 Y  

TURKEY  土耳其 Y Y 

UKRAINE 烏克蘭 Y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 

 Y 

URUGUAY 烏拉圭 Y Y 

VENEZUELA 委內瑞拉 Y  

VIETNAM 越南 Y  

ZAMBIA  尚比亞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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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問 題 公 司 債 處 理 規 則問 題 公 司 債 處 理 規 則問 題 公 司 債 處 理 規 則問 題 公 司 債 處 理 規 則     

    

第 一 條：關於本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之相關事項，除法令或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 

 

第 二 條：本規則所指問題發行公司，係指公司債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返還本金；  

(二)發行公司未依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受託契約所定之日期清償利息； 

(三)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其他公司債發生本項第

（一）款或第（二）款之情事； 

(四)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或其關係人所簽發之票據因存款不

足而遭退票者； 

(五)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有停止營業、聲請重整、破產、解

散、出售對公司繼續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且無力

即時償還本息； 

(六)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於公開場合中，表明發行公司將無

法如期償還其所發行公司債之本息或其他債權； 

(七)其所發行之上市或上櫃股票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交易時，發

生違約交割情事，且違約交割者為發行公司之關係人者； 

(八)本基金所購入之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之資產遭受扣押、查封，自該扣押

查封之日起十五日內未能解除，足以嚴重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九)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代表人或董事有證券交易法第

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而遭法院收押或檢調機關偵辦，而其情節重

大，足以影響發行公司之清償能力者； 

(十)本基金所購入公司債未獲清償前，發行公司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該公司清償本

金或利息能力之情事。 

前項第（四）款及第（七）款所稱關係人，係指發行公司董事長或與發行公司具有公

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之關係者。 

 

第 三 條：本規則所指之基準日，係指經理公司將本基金持有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依

其帳面價值，加計至基準日前一日之應收利息，撥入獨立子帳戶之日，即： 

(一)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約應償還本金之日。 

(二)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時，指公司債之受託契約所定清償期

限之日。 

(三)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時，指發行公司依各該公司債受託契

約所定應返還本金或利息之日。 

(四)發行公司發生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款之情事時，指中華民國證券投

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投信投顧公會）決議通知經理公司之日，

第（八）至（十）款所稱足以影響發行公司清償能力者，須經投信投顧公會之決

議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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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基準日之事由，已經當日新聞媒體披露者，以該日為

基準日。未經媒體披露者，則以投信投顧公會將前開事由通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之日為基準日。 

(六)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基準日，如非營業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第 四 條：本規則所指「子帳戶」，係指經理公司為保管本基金所持有之各問題發行公司所發行

之問題公司債，於本基金之專戶外，另行於基金保管機構設置之獨立帳戶，專記載各

問題公司債之資產。 

 

第 五 條：子帳戶受益人，係指於基準日當日持有問題公司債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 

 

第 六 條：經理公司對問題公司債之處理 

一、本基金所持有之公司債，其發行公司發生本規則第二條所定之事由時，經理公司

應自基準日起，將本基金中所持有之問題公司債，依基準日之不同，分別轉撥不

同之子帳戶，並於轉撥之同日，以書面報金管會核備。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每一子帳戶製作個別之帳冊文件，以區隔子帳戶資

產與本基金專戶之資產。 

三、自基準日起經理公司對本基金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公告方式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基金專戶之資產應依發行單位數計算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公告之。 

(二)基金設有子帳戶者，應於基準日公告子帳戶資產帳面價值、子帳戶單位數、

子帳戶單位淨資產價值及備抵跌價損失金額，有明確證據顯示子帳戶資產之

價值有變化時，應重新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子帳戶受益人。 

四、經理公司應製作子帳戶之受益人名冊，記載受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

基準日當日受益權之單位數及其轉讓登記等有關資料，以為分配子帳戶資產之依

據。 

五、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向問題發行公司追償、收取債權及處分子帳戶之資產。 

六、經理公司對子帳戶資產之經理權限，除追償、收取問題公司債之本息債權、及處

分問題公司債以換取對價之決定權外，不得再運用子帳戶之資產從事任何投資。 

 

第 七 條：子帳戶之資產 

(一)撥入子帳戶之問題公司債帳面價值及至基準日前一日止應收之利息。 

(二)前款本息所生之孳息。 

(三)因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之分配請求權罹於時效所遺留之資產。 

(四)經理公司處分問題公司債所得之對價及其孳息。 

(五)其他依法令或本契約規定屬於子帳戶之資產者。 

 

第 八 條：子帳戶資產金額之分配 

一、經理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日，於子帳戶可分配金額達新臺幣壹佰萬元以上

時，將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該子帳戶之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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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得由經理公司報經金管會核准變更分

配日期外，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為之。 

三、子帳戶可分配之金額，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

後，始得分配。 

四、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另行開立帳戶保管，不再視為子帳戶資產

之一部份，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子帳戶資產。 

五、記載於子帳戶名冊之受益人，於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處分後，得於分配

時依其在基準日所持有受益憑證所表彰之權利，分配其應得之金額。 

六、子帳戶受益人於受分配時，可請求經理公司將分配金額轉換成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七、子帳戶受益人對於子帳戶資產之分配請求權，自經理公司分配資產之通知送達後

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產生之收益併入子帳戶資產。 

 

第 九 條：子帳戶應負擔之費用 

一、有關子帳戶所發生之一切支出及費用，於問題公司債之本息獲償或變現前，均由

經理公司先行墊付。 

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獲償或變現後，於分配金額予子帳戶受益人前，經理公司

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下列費用： 

(一)為取得或處分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之本息所衍生或代墊之一切相關費用。 

(二)子帳戶內之問題公司債所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三)經理公司與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會計師查核子帳戶財務報告之簽證費用。 

 

第 十 條：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之報酬 

一、經理公司就子帳戶資產不計收報酬。 

二、保管機構於子帳戶之資產分配予受益人前，不得就保管子帳戶資產請求任何報

酬；但保管機構於每次分配子帳戶之資產予受益人時，得就保管該子帳戶收取適

當的保管費，惟數額不得超過原信託契約所定之費率。 

 

第十一條：子帳戶之清算 

一、問題發行公司已依和解條件給付價金、或已確定給付不能或無財產可供執行時，

經理公司應依規定清算子帳戶，將子帳戶之全部剩餘資產分配予子帳戶受益人。 

二、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支付子帳戶之費用並將剩餘資產全部分配予受益人後，應

指示保管機構結清帳戶。 

三、本基金如因故實施清算，惟子帳戶仍有剩餘財產尚待執行時，得由原經理公司、

或移轉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保管機構繼續經理之。 

 

第十二條：基準日當日之受益人自基準日起即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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